ERE o RUE RN SN A RO PR
1134 & ¥ f§ 3 %645

S RILA R R GEER)
wo A ERPF s

Z E_RIZA L FMZRGR
L8

AR A FRARAR

M7 B
PAFREARGREGLIFEEE > AR ARFII4E5T 27 3
R M o B AT
3 2
WA RS R ot 4 - %hwiﬁﬁﬁ%ﬁﬁﬁ’&é%wi
-l AE PR L PARIF P L RELF AT HZ

;M'é»‘ °

A B BACT R - ARILTRF T &

2 ¥ 1T RERBAE S o

a2 H ez B w o

%%%*dﬁ%%w% PR T BBV GIF TR B

AL - BRI o RArik 2 Ao A - ARILER

ﬁgﬁmﬁéﬁ%%@’wi%ﬁﬁﬁ°

AE AR S R T o AL Aot - AR
RAFEEER B L L BEE

S
-
~oy
()
s
\
by
)
%
[
P

o

#
TR T
i g

LT_

S I L Y 2
AHI IR - & 3 G PRATEHREE S5 ERI]
BHELAFAP o AERE RGR R REAREIER
(TF)8 89,484 ~ » 2 H V¥ 2 9 777 ~p AKII3 &
1 24 paA=~H2°25 9,707 ~pAsrr2xE 8 pde>

%— 7



=5,

|

4

4

=)

;fiéﬂﬁ@ﬁMamfg.Miwjaﬁ@ﬁ@3§147
0 ;ui}??’*?}t*" FLERR (THFFR) 2¥13K%&HR
LE (THREE “*E\’%b) ()}5—514—47&,3.,;}5 'I\/Ffﬁd”“L
BREF (LARE%9 F) °ﬁffj~‘°§‘ﬂ9“ BRL - AL
BEHR29 5,210 ~> 22922 89,777 ~pll3 &1
T4 pA=~HPL 9,707 ~pATRE A EER P A H

5,731 = p %i?%-ﬁ%@j\ﬁél‘%sﬁ’ﬁi;ﬁ i S
o MY/ i N L R (fti‘\l’mé%i?)ﬂ D) 0 iR PR

dvz_dv s g g5 S 5?’?‘;' £ 18 3 anJa ‘,}g_:j‘rm 'F‘lerﬁ;}g :‘f’\?ﬁlﬁ &
f111 #9 * .—J.P\F'-&llg NS I N _154\: °{E kIR
TR SRR RSN ES PR E S T
FRBEELEM  RL AL/ D L AR %%(iih
539 F) cFEZpERT . p BT

TG

1%'{‘«-1_&?5

‘a‘:‘

pl111 &5 P10p A% B3 AR L EE R RIT >
ﬁﬁiw L R R Y-S - i AN SE AP ) I
R 2R~ A PRER IR T 0 0
LAEI FA (Zoxrad il 58,000 ~) 2 EAE
x80~ » 1 IFPFRFPIERPEITY KR8 p ~F 2 iFp + = 10pF
TE 8 P (TAAEZY) o kA1l #1070 S 117
FAEREFEY R 242,000 ~F5 A4 %
» AR A1 22Pp RAIE RERG AL ]2 #£11
H@@i@rﬁ%ﬁéﬁéﬂ%m%%éﬁﬁﬁwzw%*kﬁm
T FAc iRy P3IAa A EN R ALY FlFIzZw R oo { ARY
HEE AL Y E @&E;Cﬁﬁiiﬁ#ﬁlﬂiﬁ
A LIRS 1«2:1,114% Hxm112 #1291 P N33R
SR BREEFIAES] D - 56 HED w2 H

We

bv

I

ARG ER A DR SR T
R R IR o ARG .
2ot kA ATB ) F o 0112 £8 VR Y RT3 FS,



000 ~ (% A#3 86,000 ~% ¥ %w48e42,000 ~) > %
TEQFFYPRFIENE AP F o REFERF > F31p i B
HmlwﬁﬁﬁﬁrﬂJié%’%ﬁﬁﬁ\ﬂﬁiiﬁd
T-%ﬁff’/?hf‘i B R R B R L R AT B A &
GTMER P BEFRZ R FARIE oK ’ﬁf.@%‘é'
@m%%'¢@f9§aM5m’aﬁ@3 §1,470 ~ 3 4

Fi9L 5 o 3 £ e

~

THEER (X ZH2FEM G FR AR R22E%2 78
N2 FABT EERA O HRT AL FTAH

D112 #11* 1 F L3 56,364 ~ 42 FH & LI ES
B WHEE 2 EA]12 #1107 FIITY derpin ) O F E G
I pP#HFFLE0 ~ > 2 Wik s kL2090 2IF2HELER
RIG & o A4 Vo R R 1 FREYT > R RS R
AER S Ara LApBu > Hop Btk B d112 #1100 1 F
A %73 46,364 ~ -

@112 #107 & i es 1 F L5436 ~ @ R p A2 A g
FAT R I P 2,000 2 420 AEBIE R 0 ¥ 3RIE P B A R iR
EERAPEYERS B s RHST R 2 fe

SRR NG RO GL 1 EES s PRERES R HY
B2 1 T AL A A Ao 0 AT F AR T
A4 1,564 <o ¥ i £3F436 & o

@112 9 » ~107 2 F£9, 197 = : B2 EBY T L
f7 3§ 0 32¢ BEA L g5 RE Y gﬂ—:;}%f;;igt/ T Y RS E
PR el &R AFH30p A BEFAEL F o H012 £
9 »23p ~FEPI0pERELI? 160 ¥ opEEL B oo R
BE9 2 ~107 & Rdeicl, 267 &~ ~ 634 ~ > rifl 4073, 27
3 ~~T7,820 ~» A IEIY 19T ~d REH IR &4 -

@111 #9 * 2 &E117% 1 FALFED, 731 ~ 42 B R
2 ed s FF A URLETFAF2 55,250 ~3E P
$842 Ao AT E H B A IR £ 4054025, T3]
A (40111 #9 P il p o~ ATIFID P EAe304 A koA

b
i
mj



10" il p~ %l pEATIFY P Al 029
#1101 AF|FL16p %404, 398 a) » FRLE S R
2112 #10" &5 41,040 ~ %flj”‘ilaﬁ?*ﬁ-f‘@?
LHER] e R0~ H S «g aérﬁ?i*,zp %‘,Bf’ﬂ .
RRE £ A FUORABFLERS ST T AR P ‘
v mnﬁ%ﬁﬁo%ﬁMZﬁu GB@%%B‘ﬁﬁﬁ

[e]

=i

@ﬁ’“%éﬁz’z &
BFRRL AT ~ ko SR H AT AT LR

Ve . ﬂ

DO
\+7$
=5
DO
=)
?\E
(ﬂ]'

N
(3

‘r
g8
[a—
w‘a‘*
sj‘.r
O
_\
>.
/
Eo
[@p)
‘ﬂﬂt
J\
)
H\
[E—y
DO
.h_‘
[E—y
DO
=
[E—y
pan
o
v

+ 5
TIBIE3 F8,000 ~k o HEEF I IHEGENF
12> lm‘%ZH%Lw PERFFAG - EATLG

,
8 o
no

43k A R4TE 1 F] §2,670 =~ : R2p111 £5 2 10p 5

R0 2112 #5 79 PR L0P FHIRE o AL 2 AR
AHEBEN LY o fE R g B> HRERYHA
7 /é"‘ /A38/|§_“/—/<4 IE#EJ',”‘L, L imq F,S Tg8 OOO ).L_Er %é ’

5
é%”%%%*i BEFHERARITE

S REY 119 k43 & 1M0m1$i+@§$$@éul
£5 P10p 2112 #12% 4 p > R4 plll 26 2 > 2
HEF 1R E IR ALY A2 RFHFE - A4 2]
1 E11722p #H I FEREIHEDEFFT LA 4042,000
Ao H BRI 2127 HFERLE3 58,000 & v &gt
EHRPH KT AL é",% FOEFRE AHEY 1 IR
£ £ 3@14% “ﬁ@’» :#$@M¥3H?”lﬁ

3_]»«



(E)&‘ﬁ;#4 *+111 4’%10’3 V11 R AE S A TR N R,
WP FYERTF HL AT ERLEITRGSBETZ G G
TH g A #Bﬂ??iyl‘]’\ w2t ’#Elﬂ}iki’?i‘ffi =] S
i g RS Y *’J«ﬁ"*” X o ﬂJﬁE g %12,000 ~iF 5 &
fész"wﬁ'%?i%% HH g FATEE Uéﬁ}ii BRI
ﬁ@#%ﬁ’%%%kiﬁ%xwa R L E Y
nl&ng%aﬁwv@aa@agiﬁ,aﬁ@ybgg
A e SRR ERD LG RAL Ak BEER R
o X L T BL RETREL9 5,215 ~ 2 HP2 F9,
Ti7T ~pl113 #1 "4 pd-~H25 g9 707 ~p d=7pk &

7 zi_é PAd=~HP?5 73] ~p T HF = REAEEEP
Av o 323 F P b RE LD 2 1A 244 fr‘&#faiaﬁ g
1,470 I RAFIE S SEEF FriRBE T B

-

S BRI
Ha g hplll #5 2 10p 4= BFEZ Y > RF R ‘
Fﬁsg%ﬁihp&ﬂ’i? 3111 #11 P 3 El6p 2T F19d
B AEREP FEE D AR EL RS R
e A1 P 22P RFHAREEFI21F%] 3E 506 K0 T
TR (23) pEFLL CFRBRFFTOELE > RE DA
Pt e 2 R 3T p b AEL12Y s 2 Ay
ZH o ENUREFENY D BSHIEE 0 ot P23 )8
22p (2 720p 2£21p ) ¥ &3 56,000 ~ % & i FATRE
2,000 ~ > AENETAEPASAAE VLI IABEFE
PEETEY 2 EREE A REYBRFEIERE P LR
) AR F)H E R IEFRA IR S SRR & 1 IFE Ao r-fcf%ﬁ»
2 RETHEEAEABL G RE AR R P
RS Gt PR AR gL AL e
A R RARIpE T D R R E 2 F IR R T AR
T F o AL TREEREFGT A RFFT G
R F e B B RISGFI B AL R ZRETZY -

o



A > REFFTaEp 2 eI Ea8d > R Flicis
1.2 F L% ¢
D112 #2112 2 F A3 A p 111 #1272 42 = Kpx &
B EF BRI RAL g R o RA]]2 £117°
Wi El p A uE Y 2 Fp22p P E o RAAREL ]
PR ], 636 ~ > REpl12 #1127 p 32k &7 30
PR 2AREEZPFE p 72 @R f—#;’
@112 &loglﬁiéﬁiﬁi—éﬁﬁi‘ K PFpE :%—’z:f:‘),%zﬁ
2O R RAT BRI R 2 1§}vé:§‘f TR E R K
""fu‘*d > Ag 1 @ ﬁﬁ’%’ﬁa;ﬁﬁéﬁ’\i

|

3%

o

*s‘-“}& :@v =g W ;3??%
N

@112:&9g 107 1

28 ha WFRLAD ffé;

‘\:rl'/ B FEEE o & 4R
AL R FHEHEF
PEEp & H TR A2 L S ’Aiﬁ'iﬁﬁ”ﬂg ms R e

@111 #9 » 2R &E11* 1 71%?7 23111 #9 2 24p 2
FE1026 P =/mBI0p HARNBEE AT B G A2 &
By d A 51218%]1 38 %06 %0 0 RE F’i‘fﬁ‘iﬁ{:ﬂ R
~%%gﬁ%i%§ﬁoln4ﬂ)E%?Qﬂﬁ?ﬁ%}ﬁﬁi
; e E10 7 2 w3 0 AR A AEK
EFAEN A R R RS %?4@’1«3‘?",%4, 890 7 o Rk R
770 ~ 5 P E11? ZFARERE?22p K0 FHFEFTE
B85, 713 ~ > =4 5 |1, 227 Eiﬂqﬁ‘-f“* 1-‘1’»‘»‘ °

2112 #107 £H# 41,040 ~ @ 3
fl-%d R p R H 'F’;j‘a-ég ’;F'fflli“% S %E]
IR RRA AR Bﬁ%ff%i%ﬁT’ﬁmﬁ€$
HEE paRBHZE

B

B p 111l E127 48 % K4
ﬁﬂﬁi?ﬁ’ﬁﬁﬁlﬁé@
iﬁEVﬁa*w7?#°
s ST A T S

+

ﬂ\_
ET’N‘@
\m—qﬂ-

(o)
E-13
e
s

\3
A
i)
8
o
o
>
o
c\i \

-
)\4-
7_\:
‘*’t
Yo
=

=i

A
i

i
% |

X

(@p]
o

. 's\‘:



X

(=)

FRARITELIF - F 1302 B HERBETG R
TEP L RE 23S Y (R4 E L5 v BN T2 B
L M R S :E)JLﬁ BT ) 5 240X 7
FIZIA > BEgEFRGET 2 L5 BRI -
”4BH1&5”NBL TR E S X RO EX
LEFEAIE > A w111 #6 P 10p 2 R ELL 22P EHRE
LR T2 §5,250 A5 RAHEE R K S
A RE AN AN RANTL S LR
NS RBEEZN T HABREE 112 £2 P SR
%%é_/,,\;;f{, SEVRAS S BT B ,ﬁrﬁ}%!ﬁ%?IIZ .&12’3
. SFEAALL N E Y Bmi“ ERE
Bz Fldigs] BEZRL 4G AT ]13 #1 °
4 *

1\3

\-

PZRAEI S 2ZFF > SRA 92 L P 5 GAE
IFEATFNAASE  F EREALEE AL ETAHL (

p .?m) ~112 #1281 p oAt EREA 3HESAETHM %/ié'i

ER - AR T R A < N L ,}J:F‘T? ¥ T A RAR

~ GOOGLE® Bz |Er ~ 2 ¥ iR& #» P iwm > R 2 ¥ “,]hx—ﬁ’—b B%MR—
FEd R s P s AR s 2113 E
8 "13p J > 2 R 23y b FLINEH e &-F R E 'L 7
£ (AAmE%20F 2 %30F ~ %437 2 %503F ~ %957 =
$96F ~ %111 2 %154 F ~ %165 F 2 %172 F ~ %30
5 72 %316 F ~ %18 F ~ % %947
5362 T) o ApmAaEd o FHmE

At ﬁvﬂ-vﬁ-? B



2.9 £ RA111 £5 » 2112 #£127

Jnd p g a1l #1020 110 BREHR L L ol RS iR

u@mjéﬁ?%’%w@%aﬂlﬁH”%B%*&&%»

—\

L

PR EI2 ACR Y S oRHpM o R4 p 112 #8 21 P
AL FRFEMRE T 3 56,000 ~ 2 & 0 F FiEA
RE2, 000

N\

R ERREIZIZ2IP R EEG Y AR ITAEE T
TR ORI R G T B L F & }Chv\":“*FAZ* s (L4

et %107 ~ %371 F2%372 F ~%39 F) » ks
NI A AR AL BN #1270 A112 &1 2 A
j}%l_{}ﬁz%f%ﬁ‘ﬂ LREREE AW AR E TR ];‘B‘\ B
5,@%E6¢@@£Q%aﬁgkﬁémm7@4¢ma
‘Jgi%’;&!fi}},{,# vERE ATl 1 -l‘l\f')?—‘,lf,\,ﬁ)af/‘l”ﬁ
 FEREAGER 2 FAFERIFAIFLIEF AR (LA
%394 7 2 %2396 7o 451 ) X5 ¥R RE
Pl R20112 #117 22p SA423%2FF 2% (1
Afe¥ %300 B3 %316 F) o BAL-RF 3 2 FLINES:
RERERIFERp 112 #2 ° u“i;mﬁi’%ﬁ;ﬁ‘ A O T
%r* A& i § s elINES 2 830 (L A1
%425 F2 %445 F) » 52 F2g AF (Etﬂmé
#4560 F ) o AR ER S 114 F BBt o praiacid
P &R AT RERIRE ST R 3 rﬁéi'é‘- T 57 4k ciéﬂ_
PR RN AT PREA PP DR 0 F s
%&#Eﬁéﬁlﬁ’%ﬁﬁﬁm$ CRET LA SR
IAEE S-S F I B

TL
N

P g FEE (L
ihﬁ%w7ai”%7f)’@*W#ﬂ@%#ﬁU1ﬁ
) T2 A2 R ARBEELE A {72 RHS
FRE2A) 8 ’YIR-&2925puf ik Bh A
FEREED V16P FES 2 ERAAR G (,E‘L;}-\]xm%

328 T ) - 2 HFHLGIARBET IR §F R AP
RN AR - & LINDH 6 ST T i (LAY

\

mh—\

$N\R



%33F ~ #36F 2 F37TF ~ %41F ~ %0TE ) » Bz & &
ﬁﬁkg%ﬁa?%ﬁaﬁgg%ﬁ@%%%mmﬁ~iﬁ
’?ﬁ’ﬁ”%ﬂzﬁzEZM“Wﬁ*W?%$T%?E » FT
Bref TmL > Ty > TE ) BEEEETE IR
Ripy o B orR ek f‘rz\/@}i - TV G EEe
WL FH - BiunEll2 #8 7 i "‘-gé“i B%“ﬁ’fﬁ;;"’—;f*’—’*
RiEEEZ QKA 2 > ;”L\%?%;Fﬁ kidl 73«%9@?@ SR X
hod ik > FORGS O e T MLﬁﬁ%%Pﬁﬁ%’P%
By LR %@;}g&;‘ﬁw LB AE L EpIs
wﬁ’iﬁ@%’ﬁgp HgrH A e H =t o

@pﬁi*ﬁﬁ&ﬁi%%%ﬁuﬁ(iﬁhéﬁmlEig
223 B~ %249 F R %267 B ) o U EM BRI I E
5 "10p 2R E11222p » HFFA2L273 "RF, ~ THFp
Mg, > TaEkp HEp, > T, (s T/ g
/oy )~ TR (s TaE ) ) o~ Tty
M, % ap s Bl £120 2112 &7 " Y FEF £
ep g TARp , ~ TgEebARb, ~ Tapspd B T hsr
T, o112 #8 P AR E1l? HEEx o s TR XK
~ THEEEE ri}fﬁ-ﬁﬁj’J > Eﬁ‘TFJ:»J g Ty %2
Pt 3 56,000 ;w,fugz@ Bop o (2112 #
8 " 19 " HRAFERMIBGT ¥ FARE2, 000 &) v Prerl]
| #5 " 10p 2R E112 2P PREFEFTEHE > LLRE T
3EARFFTFESNPE > 3 L

Q@frrim 4111 #127 2112 #12° @ dr (L ABRE S
225 T A %247 B ) > L ERA P11l #1272l p 4> L B
E¥ o el ]12 #3 P ~4 % ~H5 P 6 P T R &
[ERELE ZN ~0 P ~6 F (-&r4n’J—’f'”rFﬁPﬁ4-’c5 216 p :’zﬁ
7 p) ~1 p~0pEIll2 £#8 74 SRR 2
a1 ﬁimoﬁl

M RL 2L B2 £2 7 2 FﬁIZHWLWEﬁ“%ér
B (LA ¥5TOE 2 %94F ~ %333 F 2 %362 )



WEES P EARR REWEE2 P2 RET P3P Y
F'a*é%‘ffi’féﬁi;ﬁ‘l{u?lﬁ»‘%ﬂﬁ‘%‘%ﬂﬁii“' et o RE
AR LT RE B R ERAAT %ﬁﬁ**%éﬁQWi
ez koo WHR T 0 D S WAL 29 B
2043 & ae s 2 F) MU0 | X2 EFib = BT R 22 F 50
Zhrrz pFp o 28y REREE P ILP ~20P 2 R4 AT
B ¥ 5L BAR D TaxEd 1 LREE BT -
EvuevE )~ TR ARG iR FRAERE 20
PigF: TAAZRAT ALY N AFEH? Ree | B2 3
L AHHT g ET T pTED EOlaFE G T
AR RN H e T S DL FERE  ExF 0 A
TR DA AL L Tk QAR SR BB . F] LA
Brrre A BB Ko GERGOEREEE ) ~ T+ R
jfin\ﬂaﬁi%%ﬁi—i-ﬁ—:tf;{’ FITERE R 4
Lo EXF oM TR, 23 v R (Lafk
é%B% F~%359 FAL%361 F) ~#HPhritrdFdl
@9ujﬁiﬁ%¥ﬁ,*5éﬁiw¢&ai e d
11’:}7&14?;?};4 ﬁ,iéﬁ-fﬁi X AP R BN E 250 R
?ug:r %Fﬂ*;@~ﬂ&1?uijﬂ%J§m§
FTEPERAT O LEHL TR LR EQ LS F
WRAGFESTOREL TR Rk Sicdy o 12 #£8 7
ELEAE &/ SRk L el B B

YR L kA BFLINES 32 & 648 (L A% %31
41

i3

Aty

j\'

y
/J.

‘-‘1;

Y

FAE ) > RA112 #£2 2 25p ¥ &304 F 8 ﬁhi
IR ES 230p T A R pl12 £9 242
ﬁ%”%ﬁ%%@ﬁiﬁﬁﬂﬁ(ﬁﬁ:‘3)“@p‘
sAp X p ;’frF‘ Z_tm & tl—r’\]t‘v-"';}-ikxf

—\

e
LN

l%ﬂ%ﬁm
=

IS
|

=z } XN

=L
G o0 7Rl FRARAR Y r%ﬁ’:V*fﬁ%T
@ﬂgﬁkﬁ ~ THARE O RY 0 p AR

|~

N

-

iwm’&ﬁﬁ;&ﬁﬁ4ﬁﬁ
For 0 T1220 1 B4, ~ T (

7
ﬁt

C



@%:gﬁ%ﬁ}ig¥tzéojjf%ﬁiétjfimgﬁiki

FIe o gt B EFRR, T (R A2 F R A

PAGR2000/ 2 P hhirs B3 L) WERRT Lo

%%Am%m Rt MEFFTA2TAT0 =~ » NG TR ehEF ik

E FNE B AA - AR S 2000~ B
2_

B ¥ b TR P Ik P AT (6038000 0 TR f 2 kA

Pl fdod B4 A R0 % F %12/Torl2/8 0 £ A w2

Tin EATRLITH T 4 0 ip2 B RR 122000 % 4 A pE 2

v BEE L FAR2112 £8 7 ~9 7 { ¥ ik

L4502 bk MnR 4112 £8 7w E & 5
A

)

J

L
5
e

=
=1l

|

"Lis R W E T £ kR

%%#%@?@*ﬁﬁ‘ﬁﬂ BEP O EE 2 RF
’Qﬁ%ﬁoﬁi’ﬂlﬁm@iH237 31 p #p R
EREFDBERE D L 2 FpEe FELRE ’7} %‘;’i%
NS EE R FRE I £107 11 PSS
2l REERLI R EI2I21p E 2R LG - HH T
AEFE k3 LINEHE 38~ ¥ & FF L FEP o3
Ev 4 (A4A4m%%299 F2%301 F ~ %305 F 1 %316
F) o EnhpRkFEFTIEM o HRA%]ID £5 2 10P
A AL F w3 A AEpA LR el &
9ak%ﬁ%%g\%ﬂﬁﬁﬁa@ﬁk%’ﬁ%kﬁﬂg
Bix TRADIFLI6P | 2 e ¥ AT A F R
?%%ﬁﬁAQ%JB 86,000 ~ AR EELT > T
2111 #1127 23p ¥ b FdEgad (A ARE 5269
M3 edimes gwaclll #1170 22B A LT

Ble E120 Aeee 2RI e o 8283 8 > B4 i
@%ﬁ%lﬁ%ﬁ s @@@é#@,g, RS
3 3 @3”H1ﬁ1H2N“%ﬁ@%%%§’BFﬁJZ

I
\/-N
P

R
-t—r—l

%

#+t—8



IS

DAl ARIM c o e X pll12 £#8 1 p ATz i R
G2 B B3 F6,000 %5 1 ¥ EAR2 000 & i
EEXE

B2 @t R H TR 2 AEED F113 A0 2 5
¥1i8k4&] 2,649 ~3 HFRE =

S B R T2 A R 1 ma Fa EE 2R p

;éﬁlf Fh R gptpE a2ty 20 BN ERF
E A% ﬁ$~p%££TL@?%L§#ﬁ$ﬁﬁ
A ”‘E,L“ﬁvi\.?/z 2 =% 3 TSR LRI CF 1 iF
AEEZERR ) 2 TEY B2 8], o AN R E Y

Rk RE ”5~:ﬁfh it Ak g 2
(ﬁxrg/z‘llmlll

23 =

2 h— BT SV UL 2 A o H|ETE IE L
& g
E

#ﬁﬁl—i’ﬂu\]‘j éf\?’rga'
3R 110 AR 5

1 FRPIA G BB

=2
FE (BRI #2853 %971 5103 =

&

FEFEEREZHEE (FM) o TE AU/ TR NP
Pz

=z L1659‘Effwli-$ﬂé/ﬁ§) °

i , ,

3

~ 3R :

Hv L7 Fl1ivp $eg 9o Fhomit > 248245 1 F

IR ER M X AR R LY BAREY

HiEa S B > BHREREF 2R
p? o

2.112 #1117 1 F £%73 3,5’3,964 Ao B A a2

#£8 P Aze L a:f‘ BE 4 > % wﬂm&f@ﬂ ”*3“3«%‘“



Hiefgmygmndor o TiRl20 g kst o a3 4
%’:;g:f,% :;;ng (ELZH;—E% F40F ) » RARLHRE F X
7 fxfs%« T RAp112 #1107 p o
SRR AP R5ell2 #1101
PET PHRE B2 ,~I uf/%*"% EE3 P BB &
AAE RJREDEEP 2R T B vF o p B ES
"1 p i},;—,lﬁxr% AB30p A FFREF T REILTE P
F- R T nf»—ﬂmnfla&#i'*fr’au&ﬁt#r“le P
#72, 400 m(p;‘} : 36,000+ 30x 0.5 x 4 =2,400 ) -
FAepakd e 1,636 ~f > R4 7 ¥ EiFEa T EER
3 83,964 ~ (3% :36,000—2, 400 —1,636 +2,000
=33, 964 )

3112 #1077 ¥ FAafes 1 F L3436 ~ P HE T 45 d a1l
2 E8 P ARrT L URURERM 2o Rdod b o b $EORAR1I2 E£9
19 p R ELI02P6 P iBES }%'%L%?FE (A% %33

$36F ) R ES P -0 P R4 s § s @ 4eiRg,
130 ~ 3,273 ~ v RIBFF L2000 ~F FAT e > K30
REIRNTHF EFARELZF T F22,000 ~HH7 2 m%ﬁ»
2F D FA S TLA1,564 0 A F EFRALE

4112 9 * ~107% 2 F£%84,600 ~ > #nF = A pll
2 #8 ¥ A=z 'f'E:'}?‘Fﬁg G Edrmit o REANEE]G P 10
PR R BERASIR > BRI RERS FEC o
WREIL 2112 £9 7 107 HFEAP (LAREF
263 T X %265 F) cMENZEY P RGEHEE- X P
AP R0 Pl AR EGEE HD P 50
PR R om D s o 2107 RIS B AR S| £ B ] ET
okt Yy RLINEH 2 2 &35 ~ ¥ 4 (L A2
% %847 1 %85F -~ %243 ) o 29 ’9239 309 &3
Bl p oo nEELE AT ”w‘rﬁﬁ“l 200 ~ (3% 35 1 36,0
00+ 30x 2 x 0.5 =1,200 ) » A¥ X EFRZH /s EL

o



%z}%v T RFIoF], 267 ~ 0 gt 5 AE S HE YR
£ 142,006 ~ (&5 03,273 —1,267 =2,006 ) ;5 210
’ Kflb’a Rl P SR HEE R SR - ks (R4
et %887 2 %89F ~ %245 F ~ %410 7 ) ’ﬁ"/f165~
2. - WrEp Ty 716p ap 211p A/ EFIFZ 88
iR AP ER23P TARF T RLE PP E B SH3 P2 Y
F2 P ~9 p ~23p30p k- LpApEh poo RF6P
7 ;}%xfk DR U T N & %5'3‘?%4,5 p b, 22
6 ~ (& ;% 136,000+ 31x 4.5 =b5,226 - %"/Tfﬂ!ﬂ:%ﬁ
I ~) o FrdcdT,820 ~ o p REFRZ2,099 ~ (FERN
© 7,825 —5,226 =2,599 ) - F A I p EFEHFEL
“ 14,605 ~ o
5111 #9 » 2k &11° 1 F £34,063 ~ > ¥ fF & : R4
WEEY P HEL P RS P ’10’9:}}%%11 p~EElf
S HRBA P oo 117 g 16B e o F Mt s T a (
iﬂ\}‘m’s %200 F %209 ) oo P‘BE B2 PR
2 plll ﬁ5 PAeE A AR30p 0 A a‘mﬁﬁ\ﬁ:’%‘zﬁﬁ A
m A iF F}a L F2 2 o BRELEIL ) RTF]S @ pfxlfa:ﬁ;?&‘g %
111 #1102 22p %ok o i pdem i o Fh TR 22D
~25P Pﬁ%#r“f*“””‘ p#co M RI8E 58 o At
FRE M KEFD) 05,200 ~2 3hH 33059 2 akif 5 5
P Apg 34,629 ~ (3+E ;% 125,250+ 30x 5.5 =4,629 )
~ 107 WEIe#D. D P APy 24,480 ~ (& 5N 125,250+
31x 5.5 =4,480 ) > 11* {F3-#18p 4p§ >*1 @5,150 =~
(3+35 5% 125,250+ 30x 18=15,150) - P> 42 % Joid,
935 =~ ~5,660 =~ ~1 &7, 870 ~z =T » I L3 s {8
AR AFREFRSEE %R E (400 P F R3304
~ 107 81,029 ~) 117 pIEHR2, 720 ~ (-85
$17,870—15,150=2,720 ) - R# p Fi R 14,05
3 ~ (FE 1304 +1,029 +2,720 =4,053 ) -
6.112 #107 EEE£1,040 ~ > BHTF L 4L LERL A

$+ma



L1122 =107 5 EE£1,040 ~ 2134 EFFF > © &)
B RAGEFLINES 2 2 43RS 2 2 2 (LA E %317 2
) T ARLWEALELI2 £5 0 8 P 2 EE L A
BOTP M TS RPFLS AN - HeRETE
L0 SR EEF IR o RATAN]]2 £1176 p HX
EH L CH LSRRG § TS B2 L T0kE
TR o (AAREFINELIFIBE) b Y n‘f °
MEBIAFEIAEE T L RARINERUFTHE pEE

>

Jidheasd
B

NS

Ao HMRFIEIAGA12 #8 P pAE
’lfétl}%%:?* rEd MR o AR R AT R AR ES
o W RA W EFVRE R ELLYT B Tﬁ‘ujhjxn,ﬂ‘—? i
—EFAEH S P RERANF I, I NFEFEL D
2.3 B EE o F LINNH R S B30~ 5&E G @iz w
HELETE (AR E %407 2 %417 ~ %437 & %45F
RN BN S SR %@%ﬁﬂ%@i D
AR H141E%] B H6 L 248 47*;;’ ¥k R
%\'/7“':‘]’?"12”4 5113 P 2F P J:i&‘ ’*’EJ g [

fm

%1@

Iy

B Er1iFEF > RF
ﬁ%MMM§%1ﬁ‘¥2ﬁ%i,ﬁ%é%@@pl
7. B Ee FA g1l £120 2112 &7
M o & WEA112 #8 "B rRF LA
IkREL273 Bi-,tiél T3P ATHIF R AEE0.1T]
;‘Eﬁ;‘: {0+ 4 +3 +31)+ 12} +2 =0.171 )
PEUEVER A AZ6 B 0112 £120 23 p FFA4, 90
<< AGREIFR) ~RBELT BT AR LBEZ
3 55,600 ~~FE10? HFF B4 LRL f&jﬁéB
T4 ~ ~F &9 " HEA M2 RES LI5S
Z &8 " EFT3 5,180 ~EiE 0 RE T T TG
74,720 ~ (&340 [4,908 +35,600+33,814+35, 047
+35,180] + 124 x 30=34,972) » 5 Fi 2 & F

= (s
B3

oy
y

pa

OB TS

-\

mw

ot Ty

=) OO
T
I3

Y

fo

N
!

MR

N

o

W~

— @\;
T

3

|

%+zRA



75,980 &~ (& 134,972x 0.171 =5,980 ) - = 7
ﬂ‘]‘"\ SR A AREFABEF]IDEF] B HO LS
ECREEE TS SRS E ST TR

8. KA KITE L FO =~ ¢
Df4 1 ak- Ba E\‘i#—.ﬁflf’ﬁ%—ﬁ‘imﬁ B2 L] £ &
A3 p2gFuRBE BARFLIT  R¥FAR

R \%w¢&9&’%15*¥€%
);'J:,E!FE'&P\ ’ f‘r 1% ;{'3}7‘;11 l""\l?)\’}fg'f EY ¥ i l/fé:ii%;
Py > 5 - FE2 IR - wH 1 i%6 'l%”'jpl-&%\ﬁﬂ
56 B ZHE o MRS EAEEY
.

¥

A A R F B AR

Y

1
@r‘am ’ué;f)?%&éffﬁs.aﬁ F'%lllﬁS 710p 2 R E1LY 22F
~ 112 ﬁ8 ] PAREL2ZYL pooE s Ehowmik o FE
BT B U U %%§6®ﬂap35%w¢&’ﬁ
HIpAeABRR2 e 46 B2 2 FRIPEF - 3 TRy
MAFRARITELT 3 ¥ % - FEEM T4 A%06 37
paRfFLRRET T > ARSI AGR pHaEd o
Qs y¥1:19k4&] 82,649 = :

C
=\

PA&%Fﬁ

-

3}5

Y

@%E,@ﬁi%%wwﬁfﬁ 241 4 BTk g
REENY ERARZZFIVREBAE S S BAREFT I
FlARTZF L ERH2TRE FEFHNF IR 2
FO% o H 1T RAEEHHG EH] E - FIAEF] B LGP
Yoo BANEET FH2 B E3 AR
Fol ERBEYIIREZ AT > 212 X5 KR
 BABVREET T AT FE AR

.
2

= Ly g

B A

=

T

it
b= e D
A

\éi\\ _"_.r\\?;‘\. g\/ :il.\\
¥ Hobe ¥z

o
P
- e

Jx
= T oW e @

o o ol o M ow M (5 B S
Ex
Mo o A A B E =

B )y

i

. N
é@ =
e
Mo b Ty

R+
=
(=
W



BISIERT ~2 R f P2 o X kAFEHRIESR] HLH
JHATHRM2ZIRE d FAALEHEERFIF? IF
Fo ' BEas stz LB p ¥ RAY IR F1E 1
HALG USSR FLILE F2 Tk
% IJ% TR F150ES] ~2 G PR o
@Br%pa111 #5 " 10p 2 #1127 22p ~112 #8 *1 p =
ﬁlz 4 PR RIHRLTET FT %ﬁ:] g.y ’é‘fz;}g,#{
L E R RERIAMY I IREIEFIE
o fﬁ‘? TAR113 &7 *18p %7 F % 11313211390 %iulv?
R4 ¥R 7253Pw (LARE%163 2 %172 7 ) >
A WL RLBEAHA DAL S REETWTT &%
Pl A ERR > RER A3 59 F liﬁ’ﬁ“ﬁﬁ'i\"%?fa@
feded p REFEP P I 2 F R HEE o BEEP B2 D
Tt b i 2301 0 & FF Ao - ARG 2
?ﬁﬁﬁ%ﬁ‘éﬁ AR (B2 B EArtt A T A AR A
L 3l pﬁfﬁf“l‘fl‘ » EAAL R 5 A A Y ,xE?nﬂ}iéE%zrzl\F;’E

ko HBEEp Mz S0 ] pAed sk B 1Tk 4 G

IR
3P~

“-“%
&+ 2

3
BN

¢

‘&\

RAATH T H] F2,649 3 H¥TL 5 R AR
B -

1095+ » Rt et f0 T8~ (353" 1 33,964+43
6 +4,605 +4,053 +1,040 +5,980 =50,078) > % & 4

] §2,649 ~3 R 4138 = > gHng o
MBS L2 G B3R g9 m g2 E7HE o
FEJIF Z0% B mmE ‘ziﬂz AR AR A TR
LHE GERL A RSB pE AP BT E
c B A AnyTa FEk o A REFEBAEEL G L
R AH B B P- 298d A2 H20

-
2
[Eive

31,':'{‘%:229 f':»-éi/vz Ié‘?\dﬁ }399‘ °"@hf7‘fﬁz?$’.ux S
8 AR o R W Rk RAIF P E 2 Bl
2E23 HERLATFEE - RFAFRELLIFES

N

0p RBH FIWAREEHFIER2 TG M2 o

L 1\4‘3

—\

¥z

#ttR



I~

B R R23EF] W F B ARG TR F) FERT
FEAFFUNISRI AN F I ST L
fﬁ%ﬁéﬁmﬁL%,%@ﬁ,giﬁ%%%l§¢;%

c AL RERS RE IR L Aot P B AEE
ﬁﬁi%dxa&i’@4$§§§ua@aiwpﬁwu
3E1L "4 pAy ~111 #9 » 211" 2 F L% Ep vEHER

iﬁ%.zijwsé;ifgpﬂ, 78 P30 SR p AR A Y
PAEEAIL s mAey R E A s ARG = K213 &7 2

19p ~114 £3 7 28p #ddpd o > § Aeddd ~
LA R ?ﬁ%%iii%v (LAk¥? 5157

ETIRN \\\Xr

EREAPHEAES 0 E AR NTER (LA
%!:450 B o BB T 7?}‘&4)}*%1\?"1 %
EE’)@X pActtd - Jlide s pFTTr L P
%é@ﬁiﬁ’%f4¢tﬁ4*d5aﬂ3m’mv%*
IEB"Q?“: Z— F1 4 ﬁB*&BhTT\B{JlﬁlﬁplL,*‘g“&:b

5%+ & 241 4 > vv%vﬁ b1 L
&a’@%w&%%ﬁa, LRG0 ¥ B AR 50205 %2
o FAIRREENFLI2EF] B - %2 B~ %3liEF] B

5

) 2 R E FA8T EER T R IO REE RE A
- AL %Pﬂ? T &3 %R ﬁrﬂTZ» & A8 p g o7
T2 PATIFH R O HE L2 1A O R s
Llallt I S ) e :%E%&BM‘FT$%P_L}%'4 F¥iRE P ’7:-»"}515—7_
ﬁ’@%@io R B 0 BB
AELFBFE R 1T R LTINS > R HE
4ﬁ$$lié~¥2 Jﬁin%&Lé%lia~$2IE?
LEREF PR 2R EEERN L BERGE
FLEGE oIS RABEMP RS B P
FrBifE e & BT 0 B AR T AR 2 T
FE o5 LR GTES 2 e

C’Z‘

‘\tt

s
m‘i Fér

-
o

1.

»
N

ﬁﬁﬁ%
= R

-~
M-

yic ‘mﬂ J9
%wsgﬁﬁ

W
(w

gw

S N ARREHECRPE A GEAE2 ER TS 22 BT

uct j\]‘mﬂ’_ﬁ,’] %; b F:\Li‘j% il} zgmj\;-ﬁjii‘_i “t:_é'—__g: , :};{_, 7‘ o gé—\q

%+ N\E



7 s 7 AL oo
N\ 22 3oy ; n R Ay D 2
AN PR 2 E‘%LII‘%' NEIFFRE FTIE o

= 3 < :

i 7 EN 7] 114 = 6 i 27 2
R £ o1 R :
1 f"" = }Z:i— = F '%; éﬂ:‘"ﬁ
N 2L 3 77 N
P RNGBRR AT o
NSNS = B ] s ¥ i F 44 2p
‘&\'_’”_%’:d’j‘«']/i:—'_" = /“53 ’IJ/\ f?ZOB P\ ra' %Fm}}% ‘—zﬁ:;P; o —&\-_4
2 2 4 > ave 2 ) ,
LEEFRAI Y > - HERIFFAHF -
At A —~ pa
o = Y 2| 114 # 6 3 30 p
4 2. = R
w C F Foole

. 5 < 1o/ Rk ATy
A - (%-JEFM) (P& AR/Hw 374 )
B 7 B Rt Ak | P FRE| AR FliAzp
1 1 (112& 11" £ % 36,364 |0 33, 964 113 #7 *20p

F112# 107 & wat et £ 35 436 0 436

ES . L

~|112#9 107 £33 9, 197 0 4,605

#

111#9% 211" £%F 5, 731 770 4,053 114 #3 *29p
112210 5 # 4 1, 040 0 1, 040 113 #7 2 20p
FER 29,777 |0 5, 980 113 #1 24 p
FARARITELF 12,670 |0 0 #£

SER 95,215 |T70 50,078

+ 3 - ENE X/ Hx o 2

Mth - (H-3EEM) (p R/ AT )

| e |akdc R R Lk * IR

BET (v 27 | RSO T | RS [ WRSLH |50 17| RS T | RASEF | HRILY i

1 |ur=s + o 30,000 (30,300 1,290 1,290 30,000 (30,300  [1,290 1,290 (Al 25 71
0p Azded)

2 |1 &6 * [1,060 30,000 30,300  |1,818 757 30,029 30,300 1,818 757

3 |ur &7 v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30,209 30,300 1,818 303

4 |1 #8 v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9,987 (30,300 1,818 303

5 i1 =9 ¢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11 #5 0
IRET 1 £3R
N
$eri)

6 |11 #100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7 |ur & [ (30,000 (30,300 1,818 707 10,207 (30,300  [1,818 222 5% B o O M
g2 s
b &R B
e

8 |11 =120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n) |0 0 0

9 [z e |o 38,000 38,200 2,292 2,292 (&#) |0 0 0

10 [z =2+ o 38,000 38,200  |2,292 2,292 (&#) |0 0 0 P

11 |z =3+ o 38,000 [38,200 2,292 2, 292 (&t) |0 0 0 © g 6‘;

12 |z =4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 |0 0 0 ERELE -

13|z =5+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n) |0 0 0

14|z =6+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n) |0 0 0

F+HLR




(\ER)

15 112 #7 *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m) |0 0 0

16 |112 #8 * |0 38,000 38, 200 2,292 2,292 35, 180 38, 200 2,292 2,292 LR S a1 Y
MG RY

17 (112 #£9 * |0 38,000 38, 200 2,292 2,292 35, 047 38, 200 2,292 2,292 TEF(FF
4 R ) 38,000

18 |112 #10° |0 38,000 38, 200 2,292 2,292 33,814 38, 200 2,292 2,292 TordALR

' ’ ’ ’ ’ ’ ’ ’ ’ T

BpEE o B

19 |112 #11*° |0 38,000 38, 200 2,292 2,292 35, 600 38, 200 2,292 2,292 o ?f 138, 200
AR

kX1 31,470 12, 649

a3 - S 3 . . 2 e

Az (FFemp ) (OFwl L RTE

Yo¥h | %P R S e S L B R A

&% X &4 XS ES W

1 |%-3% |x2F4% 43,058 8, 670

2 112 #107 5% 4 (1,040 0

3 Fag 5, 980 62, 727 23,797 163,958 50.5%  |49.5%

4 FRARITELF 0 12,670

A EEE S EERtEY 12, 649 18, 821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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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64號
原      告  陳怡伶  


訴訟代理人  林景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米恩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琬琳  
訴訟代理人  郭承裕  
            謝珍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
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被告應提繳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工保
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
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
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8 萬9,484 元，及其中2 萬9,777 元自民國113 年
　　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3 萬1,47
　　0 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㈢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 頁）。嗣就聲明第1 項變更為：被告
　　應給付原告9 萬5,215 元，及其中2 萬9,777 元自113 年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
　　中5,731 元自民事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27 頁），係依被告嗣提
　　出之出勤紀錄、薪資表後主張有溢扣薪資情形而請求被告給
　　付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薪資差額，核屬訴之追加且得依現
　　有證據資料審認，乃請求之社會事實同一，主要爭點、證據
　　資料均具共通性，被告亦未爭執而為本案言詞辯論（見本院
　　卷第395 頁），揆之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設計師助理，負責
　　準備備品、協助染燙髮、按摩、接電話、打掃、日籍顧客與
　　設計師間翻譯，及設計師、主管交辦事項等工作內容，月薪
　　為本薪3 萬元（契約終止前升為3 萬8,000 元）及護髮獎金
　　每次80元，工作時間則採排班月休8 日、每工作日上午10時
　　至晚上8 時（下稱系爭契約）。惟被告於111 年10月、11月
　　間稱要將其退保勞健保，改給予2,000 元作為未投保之補償
　　，並於同年11月22日將其退保，原告認有不妥而於112 年11
　　月間要求主管即被告總經理郭承裕為其復保，卻獲於同年12
　　月才可加保、上班而不得於同年11月到班之回覆，更未依約
　　給付護髮獎金，於其請病假或生理假時更直接扣減1 日全薪
　　復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其遂以112 年12月1 日以存證信
　　函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事由向被告終
　　止系爭契約，並於同年月4 日送達，然經原告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請求上述項目，兩造卻未能達成共識。
　㈡原告均係向被告領取月薪，於112 年8 月間每月應有3 萬8,
　　000 元（含底薪3 萬6,000 元及勞保補助2,000 元），且系
　　爭契約存續期間均於每月20日登記排休時間，上班日更應在
　　LINE工作群組傳送「到」等文字，如有請假、調班等事宜也
　　須告知店長，顯見其始終位於被告指揮監督下給付勞務，契
　　約定性要無自僱傭契約變更為承攬契約之情。承此，其應得
　　向被告請求給付共9 萬5,215 元，及提繳3 萬1,470 元至其
　　勞退專戶。細項各如下：
　⒈其應得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
　　民法第487 條等規定，請求下列工資差額：
　①112 年11月工資差額3 萬6,364 元：被告僅因其要求投保勞
　　健保，即命其不得於112 年11月到班且扣除該月工資僅給付
　　1 日薪資1,636 元，不僅違反系爭契約也與工資全額給付原
　　則有違。是被告片面決定減少原告工作與薪資，實係拒絕受
　　領其勞務而受領遲延，其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工資
　　差額3 萬6,364 元。
　②112 年10月勞保補助工資差額436 元：原告自被告處領取勞
　　保補助項目2,000 元乃按月領取項目，且該項目乃被告未依
　　法替原告投保勞健保方逐月發放，應屬經常性給與，又屬與
　　勞務提出有密切關係之工作條件，核屬其提供勞務之對價，
　　應具工資性質，被告本不得擅自扣減，本月勞保補助項目卻
　　祇有1,564 元，當應給付差額436 元。
　③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9,197 元：原告於任職期間倘身
　　體不適，均會傳送訊息予店長申請病假或生理假且應經店長
　　同意，在1 年內未請逾30日部分應得請領半薪。其於112 年
　　9 月23日、同年月30日與同年10月16日申請病假各1 日，則
　　同年9 月、10月各應扣款1,267 元、634 元，卻遭扣薪3,27
　　3 元、7,825 元，被告應溢扣9,197 元而應給付上開金額。
　④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5,731 元：比對被告提出原
　　告出勤紀錄、薪資表，以原告斯時底薪2 萬5,250 元計算日
　　薪842 元，被告計算其請假、未到班扣項金額溢扣共5,731
　　元（如111 年9 月病假1 日、未到班5 日溢扣304 元；同年
　　10月病假1 日、事假1 日且未到班4 日而溢扣1,029 元；同
　　年11月未到班16日溢扣4,398 元），當應給付予原告。
　⒉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系爭契約約定倘原告進行顧
　　客護髮1 次即可取得80元，其也會自行紀錄每次護髮日期、
　　顧客再交予郭承裕確認後於次月領取，至少已領得112 年9
　　月、10月護髮獎金。詎其112 年11月6 日傳送共13人次紀錄
　　、經郭承裕承諾後卻迄未給付，是被告應依系爭契約之法律
　　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給付上述金額。
　⒊資遣費2 萬9,777 元：被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未替原告投
　　保勞健保，甚於其提出投保要求後即單方拒絕其提供勞務，
　　致其工資減少，更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其依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事由於112 年12月1 日寄發
　　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於同年月4 日收受後，系爭
　　契約即告終止。系爭契約終止時其工作年資為1 年6 月25日
　　，以平均工資3 萬8,000 元計算，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請求上述金額資遣費，並因資遣費
　　應於終止後30日發給，故得請求自113 年1 月4 日起算之利
　　息。
　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 萬2,670 元：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到
　　職，至112 年5 月9 日應共有10日特別休假，然被告全未給
　　予該等假別之申請，系爭契約現既已終止，其應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以平均工資3 萬8,000 元計算後，
　　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3 萬1,470 元：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為111
　　年5 月10日至112 年12月4 日，然被告自111 年6 月方替其
　　提繳勞工退休金，更於同年11月起即未提繳。基於被告於11
　　1 年11月22日將其退保時即稱會調整薪資並給予補助2,000
　　元，其最遲於111 年12月薪資應更為3 萬8,000 元，故以此
　　金額核對月提繳工資後，被告尚有不足額或未提繳勞工退休
　　金共3 萬1,470 元，是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
　　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至其勞退專戶。
　㈢被告於111 年10月、11月間係單方告知將退保其勞健保，未
　　說明考量原因，其也未曾與被告重新議約或調整契約關係，
　　況其始終給予相同勞務內容與方式，排休與請假方式均同，
　　倘兩造間已變更為承攬契約，則無改約定以2,000 元作為勞
　　健保補償之必要；其固曾因新冠肺炎後遺症及店內適應不佳
　　而較常請假，然未曾收受被告終止通知，難認系爭契約曾於
　　111 年11月22日終止且轉為承攬契約之情，被告應就此負舉
　　證責任。爰依上開各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 萬5,215 元，及其中2 萬9,
　　777 元自113 年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其中5,731 元自民事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 萬
　　1,47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⒊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原自111 年5 月10日起成立僱傭契約，然因原告任職期
　　間曠職日數甚繁，於111 年11月間甚高達16日無正當理由曠
　　職，也未具體說明請假事由或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被告遂
　　於同年11月22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並
　　於翌（23）日逕行公告。因前開僱傭契約終止後，原告仍表
　　明欲提供勞務之意願，兩造遂約定自同年12月起改成立承攬
　　契約，專以原告實際出勤日數給付報酬，如大月23日、小月
　　22日（2 月20日或21日）即可獲3 萬6,000 元及勞健保補貼
　　2,000 元，倘未達約定天數則不予補貼，另給予主動開發客
　　戶進行護髮之護髮獎金；又提供勞務時段全屬原告自身安排
　　，祇因其任設計師助理而須與設計師配合工作事務，故除被
　　告店長即訴訟代理人謝珍鳳於原告未依排班日提供勞務時會
　　協助設計師代為關心外，伊要無何強制或指揮監督之行為。
　　被告依原告於承攬契約存續期間提供之勞務狀況是否趨於穩
　　定、正常，決定是否依其要求重新約定成僱傭契約以協助其
　　投保勞就保與職保，然後續始終未再變更為僱傭契約。
　㈡基上，原告請求下列項目與金額並無理由，原因如後：
　⒈工資差額：
　①112 年11月工資差額：兩造自111 年12月起改成立承攬契約
　　，提供勞務時段全取決於原告自身安排。原告於112 年11月
　　僅提供1 日勞務，以每月工作日22日計算，被告祇須給付1
　　日承攬報酬即1,636 元，原告自112 年11月7 日至同年月30
　　日期間全未提供任何勞務，自不得請求其餘差額。
　②112 年10月工資差額：兩造間時為承攬契約，伊無為原告投
　　保勞保之必要，且勞健保補貼限於原告出勤達當月約定天數
　　方予給付，全屬福利而無解釋為經常性給與之空間，要無給
　　付必要。
　③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兩造自111 年12月起轉為承攬
　　契約，原告僅因先前僱傭契約期間之習慣，仍持續主動向店
　　長告知請假事宜，要非被告對原告為指揮監督及出勤之管控
　　；至被告前提供之薪資單實係不查而錯誤沿用先前僱傭契約
　　時期表單所致，被告也多會記錄承攬報酬明細予原告。
　④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原告於111 年9 月24日至
　　同年10月6 日共曠職10日均未提出假單或事後補請，被告本
　　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然當時係給予原
　　告機會而未立即終止。111 年9 月薪資已無從計算是否正確
　　；同年10月已無法確定扣除5,660 元之細項，基於原告未提
　　供醫生證明而無半薪無從支薪應得扣除4,890 元，伊願返還
　　770 元；同年11月係因被告於同年月22日終止，實際薪資僅
　　得請求5,773 元，伊尚多付1,227 元，要無再給付之必要。
　⒉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該獎金乃被告給予原告之福
　　利，約定由原告自行開發者方得請領，其列載客戶早已預約
　　該項目，在原告未提出自行開發憑據之情況下，難認符合給
　　付要件，自無給付之理。
　⒊資遣費、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與勞工退休金：兩造間僱傭契約
　　已於111 年11月22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
　　，更重新締結承攬契約，原告自無請求給付資遣費，更遑論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勞工退休金之給付與提繳等請求。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雖併為駁回假執行之聲請，
　　但原告應係請求職權宣告假執行，故應屬贅載）；⒉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起與被告締結系爭契約擔任設
　　計師助理，被告曾於111 年6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任投保
　　單位以投保薪資2 萬5,250 元為原告投保勞健保、提繳如附
　　表二被告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勞退專戶，此段期間
　　系爭契約確為僱傭契約；另被告總經理、112 年2 月以後原
　　告所在分店店長各為郭承裕、謝珍鳳；嗣原告於112 年12月
　　1 日以存證信函寄予被告於同年月4 日送達且主張依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 項各款終止系爭契約，兩造並於113 年1 月
　　4 日二度調解不成立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且有經濟部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明細）、112 年12月1 日台北莒光郵局存證號碼734 號郵局
　　存證信函暨送達回執、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GOOGLE地圖列印、原告勞退專戶明細，原告勞就保與職保
　　歷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保歷史投保明細、被告113 年
　　8 月13日函，及原告與謝珍鳳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附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30頁、第43頁至第53頁、第95頁至
　　第96頁、第111 頁至第154 頁、第165 頁至第172 頁、第30
　　5 頁至第316 頁、第185 頁、第75頁至第94頁、第335 頁至
　　第362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
　㈡依現有卷證資料，兩造應曾自111 年11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
　　後，自同年12月起變更為承攬關係，但復自112 年8 月1 日
　　起變更為僱傭關係且約定月薪3 萬6,000 元及每月勞健保補
　　貼2,000 元：
　⒈原告自述曾於111 年10月、11月間經被告告知將退保勞健保
　　，復不否認於同年12月21日曾與伊面談、討論工資調整事宜
　　，亦自承倘要請假會口頭向主管或店長請假乙情在卷（見本
　　院卷第10頁、第371 頁至第372 頁、第395 頁），同經被告
　　訴訟代理人於本院中陳稱：伊於111 年12月或112 年1 月起
　　擔任原告所在中山店店長，先前不知原告任員工時之請假方
　　式，但擔任中山店店長後郭承裕告知身為助理之原告有出勤
　　才會支薪，其任店長也會口頭告知員工如病假需有醫生證明
　　，事假則應先請假，不得未請假卻未到班等語在案（見本院
　　卷第394 頁至第396 頁、第451 頁），並有勞健保歷史投保
　　明細呈現原告於112 年11月22日經被告退保之事實無誤（見
　　本院卷第305 頁至第316 頁）。職是，現有兩造間LINE對話
　　紀錄擷圖固僅係自112 年2 月以降之態樣，被告所提工作規
　　章影本、員工請假單或主管群組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
　　卷第425 頁至第445 頁），或經原告否認曾見聞（見本院卷
　　第450 頁），或祇能證明為114 年間請假模式，抑或祇得證
　　明被告各店長知悉惟難認及於員工而無法作為有利被告之證
　　明，然自兩造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前開陳述內容，可知均
　　同意擔任被告員工者，如有請假需求至少應事前向主管或店
　　長告知為其前提，自不待言。
　⒉勾稽原告111 年5 月至112 年12月出缺勤紀錄、薪資單（見
　　本院卷第197 頁至第267 頁），原告固稱無證據核對111 年
　　5 月至112 年2 月以前出缺勤紀錄是否正確，惟不否認該等
　　薪資單之形式上真正，另112 年2 月25日以後出缺勤紀錄，
　　除爭執同年5 月16日有誤外也不否認其餘內容（見本院卷第
　　328 頁）。衡之薪資單均係郭承裕傳送電子檔予含原告在內
　　等店內人員一節，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可資佐證（見本院卷
　　第33頁、第36頁至第37頁、第41頁、第57頁），應認該等薪
　　資單同經執行被告業務之總經理閱覽過方予發送而具一定真
　　實性，復比對112 年2 月25日以前出勤紀錄表與薪資單，班
　　別記載「病」、「曠」、「事」假別者與薪資單扣款情形大
　　致相當，堪謂被告所提出缺勤紀錄表應有一定可信性無誤。
　　被告固一度抗辯112 年8 月以後係會計計算核對錯誤、誤用
　　原僱傭契約版本云云，然薪資單全經郭承裕瀏覽後發送，業
　　如前述，郭承裕更曾囑咐「＠ALL 請確認各自薪資條，有錯
　　誤請馬上告知，今天要發薪資了」等文字在卷，是伊此部分
　　所辯，要難憑採，堪謂有一定判斷基礎無訛。其次：
　①自歷來薪資單呈現之薪資結構以觀（見本院卷第211 頁至第
　　223 頁、第249 頁至第267 頁），於僱傭關係期間即111 年
　　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薪資表具有「底薪」、「勞保自
　　付額」、「健保自付額」、「請假」（嗣改為「請假/ 曠職
　　/ 病假」）、「遲到」（嗣改為「全勤」）、「加班額外給
　　付」等名目，雖一度於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期間薪資表
　　名目僅有「報酬」、「額外津貼」、「自領物料」與「上班
　　天數」，112 年8 月至同年11月薪資單又改為「基本底薪」
　　、「護髮獎金」、「勞保補助」、「請假」與「遲到」等名
　　目，並以月薪3 萬6,000 元除以該月總日數扣款（且112 年
　　8 月至9 月縱原告請假仍均有勞保補貼2,000 元），核與11
　　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期間薪資單相當，足見原告有
　　3 段不同薪資計算方式期間，至為灼然。
　②衡以原告111 年12月至112 年12月出缺勤紀錄（見本院卷第
　　225 頁至第247 頁），足悉其自111 年12月21日起方再度提
　　供勞務，惟其於112 年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各
　　僅出勤7 日、0 日、6 日（如加計其所陳同年5 月16日出勤
　　僅7 日）、1 日、0 日，直至112 年8 月起始正常出缺勤至
　　同年11月上旬至明。復且：
　⑴紬繹原告與謝珍鳳間112 年2 月至同年12月間LINE對話紀錄
　　擷圖（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94頁、第333 頁至第362 頁），
　　以當年8 月為分界線，原告倘於當年2 月至同年7 月31日期
　　間請假，其等全無任何假別或剩餘日數之申請或討論，原告
　　祇須告知欲休假，謝珍鳳毫無准否、要求提供診斷證明或收
　　據之表示，僅覆：「好」，至多僅稱希望於上班前上午9 時
　　20分前告知，及因「小野」設計師週三無班故原告毋庸於週
　　三上班之內容，甚或有原告同年6 月11日、20日全未告知請
　　假，尚經謝珍鳳詢問：「兩週過去了，身體還好嗎，還有一
　　直咳嗽嗎」、「身體不舒服嗎」始為回應，待原告同年月20
　　日傳送：「我在想我可能最晚只能做到這個月底吧」等文字
　　，更須謝珍鳳於同年7 月7 日下午5 時51分許傳送：「嗨嗨
　　，先幫你退出群組了哦，身體要好好照顧」等文字，原告方
　　旋於同時52分許回稱：「咦？我還沒正式提離職啊，因為我
　　還不確定是不是藥水的關係導致的身體問題」、「這陣子沒
　　去上班是因為兩三天就要去看一次醫生，上班的話時間不好
　　安排」等文字，謝珍鳳則以：「了解」等文字回覆（見本院
　　卷第356 頁、第359 頁至第361 頁），堪謂原告有連續逾1
　　個月以上全未提供勞務，又乏自行事前請假之事實，核與其
　　自述擔任被告員工之請假方式大相逕庭；但於同年月25日原
　　告傳送：「今天上班辛苦了～我8/1 可以去上班囉」等內容
　　並經排假確定，此後謝珍鳳即要求應於上午9 時50分前到，
　　於原告請數次病假後亦要求提供看診收據，顯與112 年8 月
　　前之對應方式迥然有別。
　⑵另觀原告與郭承裕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1頁至
　　第41頁），原告於112 年2 月25日曾與郭承裕有8 秒通話後
　　至同年8 月30日以前即毫無聯繫，但自112 年9 月起，尚須
　　與郭承裕討論除原約定休假日期（每週二、三）外再為週一
　　晚上休假而改領半日薪資之細節，甚於協商排除一週至少強
　　制於週三休假乙節，亦遭郭承裕以：「不行，等我覺得妳的
　　表現好的時候我會通知你」、「請表現好，練習，自然就可
　　以，你目前沒有條件」等文字回絕，復就原告請求被告任投
　　保單位為其投保勞健保一事表示：「12月1 號開始」、「（
　　原告：沒保不符合勞基法。有上班就是要保）你12月再來上
　　班吧，這樣才符合勞健保」、「（原告：而且勞保補助當初
　　就是講2000照公司的算法也是不合理）倘若你想留在這，就
　　得照我的規則。現在基本薪資是27470 元，我給你的薪資條
　　件是高於這個基礎……看你是要繼續糾結在這個2000元還是
　　要遵守上班規律按時出缺勤領你的38000 ，你自己決定我都
　　可以。你如果要納入勞健保，必須等12/7or12/8，等我回去
　　幫你重新製作薪資表，在這之前就是只能以2000元去補貼公
　　會」等回應，薪資單上益見原告112 年8 月、9 月更曾因遲
　　到而遭各扣50元之紀錄，堪認原告於112 年8 月前毫無須聯
　　繫主管即郭承裕之必要，但自該月以後相關薪資、排休則有
　　時刻聯繫之必要性，昭然甚明。
　③據上開證據勾稽之客觀事實，足謂自112 年8 月以後，兩造
　　間應對、薪資計算方式與項目確有別於同年8 月前之情形，
　　被告業將原告納於監督、管理及組織內，應已成立僱傭關係
　　，要無疑問。反之，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31日期間，原
　　告提供勞務時間不定、毋庸請假也得任意曠職，被告毫無懲
　　戒處分情事，原告復不否認曾於111 年10月、11月間經被告
　　告知退保勞健保並於同年12月21日曾與被告面談、討論工資
　　調整事宜，同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勞健保歷史投保明細存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9 頁至第301 頁、第305 頁至第316
　　頁），比對前揭歷來薪資單明細，其既主張111 年5 月10日
　　成立系爭契約之際月薪3 萬元且未經被告爭執，但自111 年
　　9 月起即頻繁請假、曠職或病假而屢遭扣薪，甚於同年11月
　　間係「未到班16日」之紀錄，衡諸常情，諒無可能於商議工
　　資後竟能提升月薪至3 萬6,000 元甚增添護髮獎金之理，佐
　　以被告111 年11月23日終止勞動契約公告（見本院卷第269
　　頁），堪謂伊抗辯兩造前於111 年11月22日業已終止僱傭關
　　係，自同年12月起改為承攬契約乙情，要非子虛，原告主張
　　僅係商議工資計算方式云云，應屬避重就輕，難認可採。職
　　是，兩造應曾於111 年11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後，自同年12
　　月起變更為承攬關係，但又自112 年8 月1 日起改為承攬關
　　係且約定月薪3 萬6,000 元、每月勞健保補貼2,000 元，洵
　　堪認定。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與金額共5 萬113 元，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1 萬2,649 元至其勞退專戶：
　⒈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之定義，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
　　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即明。又所謂「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
　　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
　　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
　　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698 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要旨參
　　照）。又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
　　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
　　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
　　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
　　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
　　均工資之計算（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971 號、103 年
　　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要旨參照）。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
　　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
　　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有明
　　定。自112 年8 月起勞健保補貼2,000 元部分，依其等薪資
　　單可見不因工作日數有別，誠如前述，乃被告每月固定給付
　　，具制度上經常性，又兩造斯時同意由伊補貼勞保、健保為
　　對價而予僱用，應屬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而屬工資，先予敘
　　明。
　⒉112 年11月工資差額3 萬3,964 元，應屬有理：兩造自112
　　年8 月起已改為僱傭關係，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然郭承裕於
　　112 年11月7 日上午9 時53分許即因原告要求以被告為投保
　　單位投保勞健保而表示：「你12月再來上班吧，這樣才符合
　　勞健保」等語（見本院卷第40頁），足見被告對原告勞務受
　　領遲延，則依民法第487 條規定，原告自112 年11月7 日以
　　後該月毋庸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自明；然就112 年11月1
　　日至7 日期間，原告共以身體不適請假3 日，應屬病假且在
　　未被要求提供診斷證明之情況下應認已允許，衡酌自同年8
　　月1 日以來病假尚未滿30日而得請求半薪，另同年11月6 日
　　週一原告係請事假半日而僅得請求半薪，故共被扣除4 日半
　　薪2,400 元（計算式：36,000÷ 30× 0.5 × 4 ＝2,400 ），
　　再扣減被告已給付1,636 元後，原告含勞健保補貼僅得請求
　　3 萬3,964 元（計算式：36,000－2,400 －1,636 ＋2,000
　　＝33,964）。
　⒊112 年10月勞保補助工資差額436 元，核屬有據：兩造自11
　　2 年8 月起改為僱傭關係，承如前述，比對郭承裕112 年9
　　月9 日、同年10月6 日傳送予原告之薪資單（見本院卷第33
　　頁、第36頁），雖同年8 月、9 月原告也曾請假而遭扣薪3,
　　130 元、3,273 元，然均持續給付2,000 元勞保補助，足認
　　原告主張約定勞健保補貼為每月固定2,000 元核屬有理，被
　　告於當月勞保補助僅給予1,564 元，原告當得請求差額436
　　元。
　⒋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4,605 元，堪認有理：兩造自11
　　2 年8 月起改為僱傭關係，誠如前述，原告於同年9 月、10
　　月間申請病假應未逾30日，其主張該等病假應予半薪乙情，
　　尚屬合理。觀之112 年9 月、10月薪資單所載（見本院卷第
　　263 頁至第265 頁），被告於該年9 月將請假與週一半日區
　　分不同項目，該年10月則將之超休與請假合併5 日，是就9
　　月應以原告病假日數為斷，但10月則應與其餘假別合併判斷
　　。依原告與謝珍鳳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出勤紀錄（見本院
　　卷第84頁至第85頁、第243 頁），其於9 月23日、30日各請
　　假1 日，以半薪為計算本僅得扣款1,200 元（計算式：36,0
　　00÷ 30× 2 × 0.5 ＝1,200 ），基於民事訴訟法採處分權主
　　義，原告既主張得扣款1,267 元，故以此為基準，被告尚應
　　給付2,006 元（計算式：3,273 －1,267 ＝2,006 ）；但10
　　月除16日病假1 日外，參酌對話紀錄擷圖、出勤紀錄（見本
　　院卷第88頁至第89頁、第245 頁、第410 頁），其除16日外
　　之週一僅上半日，並有含16日在內共11日未提供勞務之紀錄
　　，依大月出勤23日即相當於休息8 日計算，其多請3 日且另
　　有2 日、9 日、23日與30日週一半日相當於5 日，然因16日
　　有病假申請而得請求半日薪資，故被告得扣除4.5 日即5,22
　　6 元（計算式：36,000÷ 31× 4.5 ≒5,226 ，元以下均四捨
　　五入），卻扣款7,825 元，自應給付原告2,599 元（計算式
　　：7,825 －5,226 ＝2,599 ）。是原告此項目共得請求被告
　　給付4,605 元。
　⒌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4,053 元，尚屬有憑：原告
　　於當年9 月病假1 日、曠職5 日，10月病假1 日、事假1 日
　　、曠職4 日，11月曠職16日乙情，有出缺勤紀錄存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205 頁至第209 頁）。上既有病假之明確記載，
　　且自111 年5 月起算尚未滿30日，被告抗辯未提出診斷證明
　　而不得請求半薪云云，礙難採認，然因兩造間首段僱傭關係
　　於111 年11月22日終止乙情，誠如前述，故原定休假之22日
　　、25日同應扣除於薪資給付日數，而應以18日為準。基此，
　　採原告以底薪2 萬5,250 元之計算方式，9 月祇得扣薪5.5
　　日相當於4,629 元（計算式：25,250÷ 30× 5.5 ≒4,629 ）
　　、10月僅得扣薪5.5 日相當於4,480 元（計算式：25,250÷
　　31× 5.5 ≒4,480 ），11月得扣薪18日相當於1 萬5,150 元
　　（計算式：25,250÷ 30× 18＝15,150），則於被告各扣薪4,
　　935 元、5,660 元、1 萬7,870 元之情況下，並基於處分權
　　主義如原告請求金額較低應以其主張為準（如9 月請求304
　　元、10月請求1,029 元），11月則得請求2,720 元（計算式
　　：17,870－15,150＝2,720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4,05
　　3 元（計算式：304 ＋1,029 ＋2,720 ＝4,053 ）。
　⒍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應屬有理：被告主張被告未
　　給付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共13人次等事實，已提出
　　與郭承裕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31頁至
　　），可見原告前曾領得112 年5 月、8 月之護髮獎金，嗣兩
　　造約定日後關於「梅崎」設計師客戶無抽成、其餘照舊即每
　　名80元為護髮獎金發放要件。原告既於112 年11月6 日傳送
　　護髮獎金名單後經郭承裕確認不含「梅崎」客戶並為「Ok算
　　下個月」允諾（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38頁），自應給付之。
　　被告雖抗辯部分與要件不合，然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
　　採認。
　⒎資遣費5,980 元，堪認有理：兩造自112 年8 月1 日起轉為
　　僱傭關係，業由本院認定如上，惟被告始終未替原告投保勞
　　健保，輔以原告前與郭承裕於同年11月7 日係就投保勞就保
　　一事發生爭執，方依要求未於當月到班，更以寄送存證信函
　　之方式終止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存證信函與收件回
　　執等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0頁至第41頁、第43頁至第45頁
　　），應認原告係基於未投保勞健保為終止所憑事實，與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要件相合，尚屬有據，終止意思
　　表示於同年12月4 日下午3 時許即到達被告，則兩造間第二
　　段僱傭關係當於該日消滅且不得算入工作年資，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被告自應依原告工作年
　　資給付資遣費無誤。因兩造於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為承
　　攬關係，故僅得自112 年8 月起算工作年資，是其工作年資
　　至同年12月3 日止共4 月3 日，新制資遣基數為0.171 （計
　　算式：｛0 ＋【4 ＋3 ÷ 31】÷ 12｝÷ 2 ≒0.171 ），原告
　　此段僱傭關係未及6 個月，112 年12月共3 日薪資4,908 元
　　《此未經原告請求》、同年11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
　　3 萬5,600 元、同年10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3 萬2,
　　774 元、同年9 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3 萬5,047 元
　　及同年8 月薪資3 萬5,180 元計算後，原告月平均工資為3
　　萬4,720 元（計算式：【4,908 ＋35,600＋33,814＋35,047
　　＋35,180】÷ 124 × 30≒34,972），其當得請求被告給付資
　　遣費5,980 元（計算式：34,972× 0.171 ≒5,980 ）。又因
　　本院已認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為
　　有理由，自不就同條項第5 款是否同為終止事由予以論述，
　　附此敘明。
　⒏特休未休折算工資0 元：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6 個月以上1 年未
　　滿者應給予3 日之特別休假，雇主應發給工資；依勞動基準
　　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
　　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以勞工受僱當
　　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6 個月以上1 年未滿者
　　，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6 個月之期間，此觀勞動基準法第
　　38條第1 項第1 款至第4 款、第4 項前段、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24條第2 項第1 款自明。
　②兩造間具僱傭關係之期間為11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
　　、112 年8 月1 日至同年12月4 日乙節，業如前述。揆諸上
　　開規定，雖首段僱傭關係繼續6 個月而有3 日特別休假，惟
　　其提起本件訴訟之際已逾得6 個月之行使期間，不得請求此
　　部分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另第二段僱傭關係因尚未滿6 個月
　　，自無特別休假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由。
　⒐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 萬2,649 元：
　①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 條
　　第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各有明
　　文。但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第2 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
　　者，1 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
　　，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1 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 月至7 月調整時，其雇
　　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
　　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
　　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5條第1 、2 項同有明文。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
　　3 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工退休金
　　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 、2 項亦有明定。
　②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112 年8 月1 日至
　　同年12月4 日期間受僱於被告並適用勞退新制，揆之前揭規
　　定，被告當應為原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無訛
　　。依勞保局113 年7 月18日保退五字第11313211390 號函暨
　　原告勞退專戶最新明細（見本院卷第163 頁至第172 頁），
　　被告僅為原告提繳如附表二被告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衡
　　酌本院業認原告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依薪資單所載薪資總
　　和加計自原告報酬內扣除之勞保自付額、健保自付額及前列
　　應補給付差額後，每月薪資總額應如附表二本院認定該月工
　　資金額欄所示、各該月薪所應投保之級距如附表二本院認定
　　月提繳工資欄所示，是被告應為原告補繳勞工退休金如本院
　　認定總額欄所示共1 萬2,649 元至其勞退專戶，其餘部分則
　　屬無由。
　⒑據上，原告應得向被告請求5 萬78元（計算式：33,964＋43
　　6 ＋4,605 ＋4,053 ＋1,040 ＋5,980 ＝50,078），及提繳
　　1 萬2,649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洵堪認定。
　㈣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
　　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
　　，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0
　　3 條、第229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33 條第1 項亦有明文。復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
　　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 項亦有明文。又勞
　　動基準法第23條第1 項、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9 條規定，
　　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且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
　　工。查被告應給付予原告上開金額，已如前述，且屬有確定
　　期限之給付並已屆至，原告除資遣費以契約終止30日後即11
　　3 年1 月4 日起算、111 年9 月至11月工資差額自民事準備
　　三狀繕本送達翌日外，其餘項目均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利息，而起訴狀繕本、民事準備三狀各於113 年7 月
　　19日、114 年3 月28日送達被告乙情，有本院送達證書、受
　　理訴訟文書寄存登記簿影本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甲第15頁
　　至第17頁），並經原告自述在卷，且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
　　院卷第449 頁至第450 頁），揆諸前揭規定，被告就如附表
　　一項目欄所載各項目應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
　　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 萬113 元，併主張各
　　項目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五、從而，原告依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 項、第31條第1 項
　　，及民法第487 條等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
　　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
　　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第2 項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金額。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惟其聲明實係請法
　　院職權宣告假執行，故聲請本意應仍僅是促使法院為職權之
　　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一（第一項聲明）（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本院認定

		利息起算日



		１

		工資差額

		112年11月差額

		36,364

		0

		33,964

		113 年7 月20日



		


		


		112年10月勞保補助差額

		436

		0

		436

		




		


		


		112年9、10月差額

		9,197

		0

		4,605

		




		


		


		111年9月至11月差額

		5,731

		770

		4,053

		114 年3 月29日



		２

		112年10月護髮獎金

		


		1,040

		0

		1,040

		113 年7 月20日



		３

		資遣費

		


		29,777

		0

		5,980

		113 年1 月4 日



		４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12,670

		0

		0

		無



		　　　　　　　　　總額

		


		


		95,215

		770

		50,078

		












附表二（第二項聲明）（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所屬年月

		被告已提繳金額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備註



		１

		111 年5 月

		0

		30,000

		30,300

		1,290

		1,290

		30,000

		30,300

		1,290

		1,290

		（自111 年5 月10日起提撥）



		２

		111 年6 月

		1,061

		30,000

		30,300

		1,818

		757

		30,029

		30,300

		1,818

		757

		




		３

		111 年7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30,209

		30,300

		1,818

		303

		




		４

		111 年8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9,987

		30,300

		1,818

		303

		




		５

		111 年9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以111 年5 月至同年7 月共3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６

		111 年10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７

		111 年11月

		1,111

		30,000

		30,300

		1,818

		707

		10,207

		30,300

		1,818

		222

		因首段僱傭關係於當月22日終止，故僅依比例提繳。



		８

		111 年12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此段期間應定性為承攬契約，故無提繳必要。









		９

		112 年1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０

		112 年2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１

		112 年3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２

		112 年4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３

		112 年5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４

		112 年6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５

		112 年7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６

		112 年8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180

		38,200

		2,292

		2,292

		因成立第二段僱傭關係，且原約定月薪（含勞健保補貼）38,000元，又尚未達變更月提繳工資計算時點，故月提繳工資以38,200元認定。



		１７

		112 年9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047

		38,200

		2,292

		2,292

		




		１８

		112 年10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3,814

		38,200

		2,292

		2,292

		




		１９

		112 年11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600

		38,200

		2,292

		2,292

		




		　　　　　　　總額

		


		


		


		


		


		31,470

		


		


		


		12,649

		












附表三（訴訟費用）（幣別：新臺幣）
		編號

		　聲明

		　　　項目

		　　原告勝訴部分

		


		　 被告勝訴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金額

		　 總計

		　金額

		　 總計

		　原告

		　被告



		１

		第一項

		工資差額

		43,058

		





62,727







		8,670

		





63,958







		





50.5%







		





49.5%









		２

		


		112 年10月護髮獎金

		1,040

		


		0

		


		


		




		３

		


		資遣費

		5,980

		


		23,797

		


		


		




		４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0

		


		12,670

		


		


		




		７

		第二項

		勞工退休金

		12,649

		


		18,82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64號

原      告  陳怡伶  



訴訟代理人  林景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米恩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琬琳  

訴訟代理人  郭承裕  

            謝珍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

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被告應提繳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工保

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

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

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8 萬9,484 元，及其中2 萬9,777 元自民國113 年

　　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3 萬1,47

　　0 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㈢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 頁）。嗣就聲明第1 項變更為：被告

　　應給付原告9 萬5,215 元，及其中2 萬9,777 元自113 年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

　　中5,731 元自民事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27 頁），係依被告嗣提

　　出之出勤紀錄、薪資表後主張有溢扣薪資情形而請求被告給

　　付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薪資差額，核屬訴之追加且得依現

　　有證據資料審認，乃請求之社會事實同一，主要爭點、證據

　　資料均具共通性，被告亦未爭執而為本案言詞辯論（見本院

　　卷第395 頁），揆之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設計師助理，負責

　　準備備品、協助染燙髮、按摩、接電話、打掃、日籍顧客與

　　設計師間翻譯，及設計師、主管交辦事項等工作內容，月薪

　　為本薪3 萬元（契約終止前升為3 萬8,000 元）及護髮獎金

　　每次80元，工作時間則採排班月休8 日、每工作日上午10時

　　至晚上8 時（下稱系爭契約）。惟被告於111 年10月、11月

　　間稱要將其退保勞健保，改給予2,000 元作為未投保之補償

　　，並於同年11月22日將其退保，原告認有不妥而於112 年11

　　月間要求主管即被告總經理郭承裕為其復保，卻獲於同年12

　　月才可加保、上班而不得於同年11月到班之回覆，更未依約

　　給付護髮獎金，於其請病假或生理假時更直接扣減1 日全薪

　　復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其遂以112 年12月1 日以存證信

　　函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事由向被告終

　　止系爭契約，並於同年月4 日送達，然經原告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請求上述項目，兩造卻未能達成共識。

　㈡原告均係向被告領取月薪，於112 年8 月間每月應有3 萬8,

　　000 元（含底薪3 萬6,000 元及勞保補助2,000 元），且系

　　爭契約存續期間均於每月20日登記排休時間，上班日更應在

　　LINE工作群組傳送「到」等文字，如有請假、調班等事宜也

　　須告知店長，顯見其始終位於被告指揮監督下給付勞務，契

　　約定性要無自僱傭契約變更為承攬契約之情。承此，其應得

　　向被告請求給付共9 萬5,215 元，及提繳3 萬1,470 元至其

　　勞退專戶。細項各如下：

　⒈其應得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

　　民法第487 條等規定，請求下列工資差額：

　①112 年11月工資差額3 萬6,364 元：被告僅因其要求投保勞

　　健保，即命其不得於112 年11月到班且扣除該月工資僅給付

　　1 日薪資1,636 元，不僅違反系爭契約也與工資全額給付原

　　則有違。是被告片面決定減少原告工作與薪資，實係拒絕受

　　領其勞務而受領遲延，其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工資

　　差額3 萬6,364 元。

　②112 年10月勞保補助工資差額436 元：原告自被告處領取勞

　　保補助項目2,000 元乃按月領取項目，且該項目乃被告未依

　　法替原告投保勞健保方逐月發放，應屬經常性給與，又屬與

　　勞務提出有密切關係之工作條件，核屬其提供勞務之對價，

　　應具工資性質，被告本不得擅自扣減，本月勞保補助項目卻

　　祇有1,564 元，當應給付差額436 元。

　③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9,197 元：原告於任職期間倘身

　　體不適，均會傳送訊息予店長申請病假或生理假且應經店長

　　同意，在1 年內未請逾30日部分應得請領半薪。其於112 年

　　9 月23日、同年月30日與同年10月16日申請病假各1 日，則

　　同年9 月、10月各應扣款1,267 元、634 元，卻遭扣薪3,27

　　3 元、7,825 元，被告應溢扣9,197 元而應給付上開金額。

　④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5,731 元：比對被告提出原

　　告出勤紀錄、薪資表，以原告斯時底薪2 萬5,250 元計算日

　　薪842 元，被告計算其請假、未到班扣項金額溢扣共5,731

　　元（如111 年9 月病假1 日、未到班5 日溢扣304 元；同年

　　10月病假1 日、事假1 日且未到班4 日而溢扣1,029 元；同

　　年11月未到班16日溢扣4,398 元），當應給付予原告。

　⒉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系爭契約約定倘原告進行顧

　　客護髮1 次即可取得80元，其也會自行紀錄每次護髮日期、

　　顧客再交予郭承裕確認後於次月領取，至少已領得112 年9

　　月、10月護髮獎金。詎其112 年11月6 日傳送共13人次紀錄

　　、經郭承裕承諾後卻迄未給付，是被告應依系爭契約之法律

　　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給付上述金額。

　⒊資遣費2 萬9,777 元：被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未替原告投

　　保勞健保，甚於其提出投保要求後即單方拒絕其提供勞務，

　　致其工資減少，更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其依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事由於112 年12月1 日寄發

　　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於同年月4 日收受後，系爭

　　契約即告終止。系爭契約終止時其工作年資為1 年6 月25日

　　，以平均工資3 萬8,000 元計算，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請求上述金額資遣費，並因資遣費

　　應於終止後30日發給，故得請求自113 年1 月4 日起算之利

　　息。

　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 萬2,670 元：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到

　　職，至112 年5 月9 日應共有10日特別休假，然被告全未給

　　予該等假別之申請，系爭契約現既已終止，其應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以平均工資3 萬8,000 元計算後，

　　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3 萬1,470 元：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為111

　　年5 月10日至112 年12月4 日，然被告自111 年6 月方替其

　　提繳勞工退休金，更於同年11月起即未提繳。基於被告於11

　　1 年11月22日將其退保時即稱會調整薪資並給予補助2,000

　　元，其最遲於111 年12月薪資應更為3 萬8,000 元，故以此

　　金額核對月提繳工資後，被告尚有不足額或未提繳勞工退休

　　金共3 萬1,470 元，是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

　　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至其勞退專戶。

　㈢被告於111 年10月、11月間係單方告知將退保其勞健保，未

　　說明考量原因，其也未曾與被告重新議約或調整契約關係，

　　況其始終給予相同勞務內容與方式，排休與請假方式均同，

　　倘兩造間已變更為承攬契約，則無改約定以2,000 元作為勞

　　健保補償之必要；其固曾因新冠肺炎後遺症及店內適應不佳

　　而較常請假，然未曾收受被告終止通知，難認系爭契約曾於

　　111 年11月22日終止且轉為承攬契約之情，被告應就此負舉

　　證責任。爰依上開各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 萬5,215 元，及其中2 萬9,

　　777 元自113 年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其中5,731 元自民事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 萬

　　1,47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⒊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原自111 年5 月10日起成立僱傭契約，然因原告任職期

　　間曠職日數甚繁，於111 年11月間甚高達16日無正當理由曠

　　職，也未具體說明請假事由或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被告遂

　　於同年11月22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並

　　於翌（23）日逕行公告。因前開僱傭契約終止後，原告仍表

　　明欲提供勞務之意願，兩造遂約定自同年12月起改成立承攬

　　契約，專以原告實際出勤日數給付報酬，如大月23日、小月

　　22日（2 月20日或21日）即可獲3 萬6,000 元及勞健保補貼

　　2,000 元，倘未達約定天數則不予補貼，另給予主動開發客

　　戶進行護髮之護髮獎金；又提供勞務時段全屬原告自身安排

　　，祇因其任設計師助理而須與設計師配合工作事務，故除被

　　告店長即訴訟代理人謝珍鳳於原告未依排班日提供勞務時會

　　協助設計師代為關心外，伊要無何強制或指揮監督之行為。

　　被告依原告於承攬契約存續期間提供之勞務狀況是否趨於穩

　　定、正常，決定是否依其要求重新約定成僱傭契約以協助其

　　投保勞就保與職保，然後續始終未再變更為僱傭契約。

　㈡基上，原告請求下列項目與金額並無理由，原因如後：

　⒈工資差額：

　①112 年11月工資差額：兩造自111 年12月起改成立承攬契約

　　，提供勞務時段全取決於原告自身安排。原告於112 年11月

　　僅提供1 日勞務，以每月工作日22日計算，被告祇須給付1

　　日承攬報酬即1,636 元，原告自112 年11月7 日至同年月30

　　日期間全未提供任何勞務，自不得請求其餘差額。

　②112 年10月工資差額：兩造間時為承攬契約，伊無為原告投

　　保勞保之必要，且勞健保補貼限於原告出勤達當月約定天數

　　方予給付，全屬福利而無解釋為經常性給與之空間，要無給

　　付必要。

　③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兩造自111 年12月起轉為承攬

　　契約，原告僅因先前僱傭契約期間之習慣，仍持續主動向店

　　長告知請假事宜，要非被告對原告為指揮監督及出勤之管控

　　；至被告前提供之薪資單實係不查而錯誤沿用先前僱傭契約

　　時期表單所致，被告也多會記錄承攬報酬明細予原告。

　④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原告於111 年9 月24日至

　　同年10月6 日共曠職10日均未提出假單或事後補請，被告本

　　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然當時係給予原

　　告機會而未立即終止。111 年9 月薪資已無從計算是否正確

　　；同年10月已無法確定扣除5,660 元之細項，基於原告未提

　　供醫生證明而無半薪無從支薪應得扣除4,890 元，伊願返還

　　770 元；同年11月係因被告於同年月22日終止，實際薪資僅

　　得請求5,773 元，伊尚多付1,227 元，要無再給付之必要。

　⒉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該獎金乃被告給予原告之福

　　利，約定由原告自行開發者方得請領，其列載客戶早已預約

　　該項目，在原告未提出自行開發憑據之情況下，難認符合給

　　付要件，自無給付之理。

　⒊資遣費、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與勞工退休金：兩造間僱傭契約

　　已於111 年11月22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

　　，更重新締結承攬契約，原告自無請求給付資遣費，更遑論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勞工退休金之給付與提繳等請求。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雖併為駁回假執行之聲請，

　　但原告應係請求職權宣告假執行，故應屬贅載）；⒉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起與被告締結系爭契約擔任設

　　計師助理，被告曾於111 年6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任投保

　　單位以投保薪資2 萬5,250 元為原告投保勞健保、提繳如附

　　表二被告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勞退專戶，此段期間

　　系爭契約確為僱傭契約；另被告總經理、112 年2 月以後原

　　告所在分店店長各為郭承裕、謝珍鳳；嗣原告於112 年12月

　　1 日以存證信函寄予被告於同年月4 日送達且主張依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 項各款終止系爭契約，兩造並於113 年1 月

　　4 日二度調解不成立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且有經濟部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明細）、112 年12月1 日台北莒光郵局存證號碼734 號郵局

　　存證信函暨送達回執、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GOOGLE地圖列印、原告勞退專戶明細，原告勞就保與職保

　　歷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保歷史投保明細、被告113 年

　　8 月13日函，及原告與謝珍鳳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附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30頁、第43頁至第53頁、第95頁至

　　第96頁、第111 頁至第154 頁、第165 頁至第172 頁、第30

　　5 頁至第316 頁、第185 頁、第75頁至第94頁、第335 頁至

　　第362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

　㈡依現有卷證資料，兩造應曾自111 年11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

　　後，自同年12月起變更為承攬關係，但復自112 年8 月1 日

　　起變更為僱傭關係且約定月薪3 萬6,000 元及每月勞健保補

　　貼2,000 元：

　⒈原告自述曾於111 年10月、11月間經被告告知將退保勞健保

　　，復不否認於同年12月21日曾與伊面談、討論工資調整事宜

　　，亦自承倘要請假會口頭向主管或店長請假乙情在卷（見本

　　院卷第10頁、第371 頁至第372 頁、第395 頁），同經被告

　　訴訟代理人於本院中陳稱：伊於111 年12月或112 年1 月起

　　擔任原告所在中山店店長，先前不知原告任員工時之請假方

　　式，但擔任中山店店長後郭承裕告知身為助理之原告有出勤

　　才會支薪，其任店長也會口頭告知員工如病假需有醫生證明

　　，事假則應先請假，不得未請假卻未到班等語在案（見本院

　　卷第394 頁至第396 頁、第451 頁），並有勞健保歷史投保

　　明細呈現原告於112 年11月22日經被告退保之事實無誤（見

　　本院卷第305 頁至第316 頁）。職是，現有兩造間LINE對話

　　紀錄擷圖固僅係自112 年2 月以降之態樣，被告所提工作規

　　章影本、員工請假單或主管群組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

　　卷第425 頁至第445 頁），或經原告否認曾見聞（見本院卷

　　第450 頁），或祇能證明為114 年間請假模式，抑或祇得證

　　明被告各店長知悉惟難認及於員工而無法作為有利被告之證

　　明，然自兩造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前開陳述內容，可知均

　　同意擔任被告員工者，如有請假需求至少應事前向主管或店

　　長告知為其前提，自不待言。

　⒉勾稽原告111 年5 月至112 年12月出缺勤紀錄、薪資單（見

　　本院卷第197 頁至第267 頁），原告固稱無證據核對111 年

　　5 月至112 年2 月以前出缺勤紀錄是否正確，惟不否認該等

　　薪資單之形式上真正，另112 年2 月25日以後出缺勤紀錄，

　　除爭執同年5 月16日有誤外也不否認其餘內容（見本院卷第

　　328 頁）。衡之薪資單均係郭承裕傳送電子檔予含原告在內

　　等店內人員一節，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可資佐證（見本院卷

　　第33頁、第36頁至第37頁、第41頁、第57頁），應認該等薪

　　資單同經執行被告業務之總經理閱覽過方予發送而具一定真

　　實性，復比對112 年2 月25日以前出勤紀錄表與薪資單，班

　　別記載「病」、「曠」、「事」假別者與薪資單扣款情形大

　　致相當，堪謂被告所提出缺勤紀錄表應有一定可信性無誤。

　　被告固一度抗辯112 年8 月以後係會計計算核對錯誤、誤用

　　原僱傭契約版本云云，然薪資單全經郭承裕瀏覽後發送，業

　　如前述，郭承裕更曾囑咐「＠ALL 請確認各自薪資條，有錯

　　誤請馬上告知，今天要發薪資了」等文字在卷，是伊此部分

　　所辯，要難憑採，堪謂有一定判斷基礎無訛。其次：

　①自歷來薪資單呈現之薪資結構以觀（見本院卷第211 頁至第

　　223 頁、第249 頁至第267 頁），於僱傭關係期間即111 年

　　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薪資表具有「底薪」、「勞保自

　　付額」、「健保自付額」、「請假」（嗣改為「請假/ 曠職

　　/ 病假」）、「遲到」（嗣改為「全勤」）、「加班額外給

　　付」等名目，雖一度於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期間薪資表

　　名目僅有「報酬」、「額外津貼」、「自領物料」與「上班

　　天數」，112 年8 月至同年11月薪資單又改為「基本底薪」

　　、「護髮獎金」、「勞保補助」、「請假」與「遲到」等名

　　目，並以月薪3 萬6,000 元除以該月總日數扣款（且112 年

　　8 月至9 月縱原告請假仍均有勞保補貼2,000 元），核與11

　　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期間薪資單相當，足見原告有

　　3 段不同薪資計算方式期間，至為灼然。

　②衡以原告111 年12月至112 年12月出缺勤紀錄（見本院卷第

　　225 頁至第247 頁），足悉其自111 年12月21日起方再度提

　　供勞務，惟其於112 年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各

　　僅出勤7 日、0 日、6 日（如加計其所陳同年5 月16日出勤

　　僅7 日）、1 日、0 日，直至112 年8 月起始正常出缺勤至

　　同年11月上旬至明。復且：

　⑴紬繹原告與謝珍鳳間112 年2 月至同年12月間LINE對話紀錄

　　擷圖（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94頁、第333 頁至第362 頁），

　　以當年8 月為分界線，原告倘於當年2 月至同年7 月31日期

　　間請假，其等全無任何假別或剩餘日數之申請或討論，原告

　　祇須告知欲休假，謝珍鳳毫無准否、要求提供診斷證明或收

　　據之表示，僅覆：「好」，至多僅稱希望於上班前上午9 時

　　20分前告知，及因「小野」設計師週三無班故原告毋庸於週

　　三上班之內容，甚或有原告同年6 月11日、20日全未告知請

　　假，尚經謝珍鳳詢問：「兩週過去了，身體還好嗎，還有一

　　直咳嗽嗎」、「身體不舒服嗎」始為回應，待原告同年月20

　　日傳送：「我在想我可能最晚只能做到這個月底吧」等文字

　　，更須謝珍鳳於同年7 月7 日下午5 時51分許傳送：「嗨嗨

　　，先幫你退出群組了哦，身體要好好照顧」等文字，原告方

　　旋於同時52分許回稱：「咦？我還沒正式提離職啊，因為我

　　還不確定是不是藥水的關係導致的身體問題」、「這陣子沒

　　去上班是因為兩三天就要去看一次醫生，上班的話時間不好

　　安排」等文字，謝珍鳳則以：「了解」等文字回覆（見本院

　　卷第356 頁、第359 頁至第361 頁），堪謂原告有連續逾1

　　個月以上全未提供勞務，又乏自行事前請假之事實，核與其

　　自述擔任被告員工之請假方式大相逕庭；但於同年月25日原

　　告傳送：「今天上班辛苦了～我8/1 可以去上班囉」等內容

　　並經排假確定，此後謝珍鳳即要求應於上午9 時50分前到，

　　於原告請數次病假後亦要求提供看診收據，顯與112 年8 月

　　前之對應方式迥然有別。

　⑵另觀原告與郭承裕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1頁至

　　第41頁），原告於112 年2 月25日曾與郭承裕有8 秒通話後

　　至同年8 月30日以前即毫無聯繫，但自112 年9 月起，尚須

　　與郭承裕討論除原約定休假日期（每週二、三）外再為週一

　　晚上休假而改領半日薪資之細節，甚於協商排除一週至少強

　　制於週三休假乙節，亦遭郭承裕以：「不行，等我覺得妳的

　　表現好的時候我會通知你」、「請表現好，練習，自然就可

　　以，你目前沒有條件」等文字回絕，復就原告請求被告任投

　　保單位為其投保勞健保一事表示：「12月1 號開始」、「（

　　原告：沒保不符合勞基法。有上班就是要保）你12月再來上

　　班吧，這樣才符合勞健保」、「（原告：而且勞保補助當初

　　就是講2000照公司的算法也是不合理）倘若你想留在這，就

　　得照我的規則。現在基本薪資是27470 元，我給你的薪資條

　　件是高於這個基礎……看你是要繼續糾結在這個2000元還是

　　要遵守上班規律按時出缺勤領你的38000 ，你自己決定我都

　　可以。你如果要納入勞健保，必須等12/7or12/8，等我回去

　　幫你重新製作薪資表，在這之前就是只能以2000元去補貼公

　　會」等回應，薪資單上益見原告112 年8 月、9 月更曾因遲

　　到而遭各扣50元之紀錄，堪認原告於112 年8 月前毫無須聯

　　繫主管即郭承裕之必要，但自該月以後相關薪資、排休則有

　　時刻聯繫之必要性，昭然甚明。

　③據上開證據勾稽之客觀事實，足謂自112 年8 月以後，兩造

　　間應對、薪資計算方式與項目確有別於同年8 月前之情形，

　　被告業將原告納於監督、管理及組織內，應已成立僱傭關係

　　，要無疑問。反之，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31日期間，原

　　告提供勞務時間不定、毋庸請假也得任意曠職，被告毫無懲

　　戒處分情事，原告復不否認曾於111 年10月、11月間經被告

　　告知退保勞健保並於同年12月21日曾與被告面談、討論工資

　　調整事宜，同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勞健保歷史投保明細存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9 頁至第301 頁、第305 頁至第316

　　頁），比對前揭歷來薪資單明細，其既主張111 年5 月10日

　　成立系爭契約之際月薪3 萬元且未經被告爭執，但自111 年

　　9 月起即頻繁請假、曠職或病假而屢遭扣薪，甚於同年11月

　　間係「未到班16日」之紀錄，衡諸常情，諒無可能於商議工

　　資後竟能提升月薪至3 萬6,000 元甚增添護髮獎金之理，佐

　　以被告111 年11月23日終止勞動契約公告（見本院卷第269

　　頁），堪謂伊抗辯兩造前於111 年11月22日業已終止僱傭關

　　係，自同年12月起改為承攬契約乙情，要非子虛，原告主張

　　僅係商議工資計算方式云云，應屬避重就輕，難認可採。職

　　是，兩造應曾於111 年11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後，自同年12

　　月起變更為承攬關係，但又自112 年8 月1 日起改為承攬關

　　係且約定月薪3 萬6,000 元、每月勞健保補貼2,000 元，洵

　　堪認定。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與金額共5 萬113 元，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1 萬2,649 元至其勞退專戶：

　⒈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之定義，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

　　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即明。又所謂「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

　　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

　　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

　　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698 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要旨參

　　照）。又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

　　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

　　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

　　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

　　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

　　均工資之計算（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971 號、103 年

　　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要旨參照）。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

　　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

　　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有明

　　定。自112 年8 月起勞健保補貼2,000 元部分，依其等薪資

　　單可見不因工作日數有別，誠如前述，乃被告每月固定給付

　　，具制度上經常性，又兩造斯時同意由伊補貼勞保、健保為

　　對價而予僱用，應屬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而屬工資，先予敘

　　明。

　⒉112 年11月工資差額3 萬3,964 元，應屬有理：兩造自112

　　年8 月起已改為僱傭關係，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然郭承裕於

　　112 年11月7 日上午9 時53分許即因原告要求以被告為投保

　　單位投保勞健保而表示：「你12月再來上班吧，這樣才符合

　　勞健保」等語（見本院卷第40頁），足見被告對原告勞務受

　　領遲延，則依民法第487 條規定，原告自112 年11月7 日以

　　後該月毋庸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自明；然就112 年11月1

　　日至7 日期間，原告共以身體不適請假3 日，應屬病假且在

　　未被要求提供診斷證明之情況下應認已允許，衡酌自同年8

　　月1 日以來病假尚未滿30日而得請求半薪，另同年11月6 日

　　週一原告係請事假半日而僅得請求半薪，故共被扣除4 日半

　　薪2,400 元（計算式：36,000÷ 30× 0.5 × 4 ＝2,400 ），

　　再扣減被告已給付1,636 元後，原告含勞健保補貼僅得請求

　　3 萬3,964 元（計算式：36,000－2,400 －1,636 ＋2,000

　　＝33,964）。

　⒊112 年10月勞保補助工資差額436 元，核屬有據：兩造自11

　　2 年8 月起改為僱傭關係，承如前述，比對郭承裕112 年9

　　月9 日、同年10月6 日傳送予原告之薪資單（見本院卷第33

　　頁、第36頁），雖同年8 月、9 月原告也曾請假而遭扣薪3,

　　130 元、3,273 元，然均持續給付2,000 元勞保補助，足認

　　原告主張約定勞健保補貼為每月固定2,000 元核屬有理，被

　　告於當月勞保補助僅給予1,564 元，原告當得請求差額436

　　元。

　⒋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4,605 元，堪認有理：兩造自11

　　2 年8 月起改為僱傭關係，誠如前述，原告於同年9 月、10

　　月間申請病假應未逾30日，其主張該等病假應予半薪乙情，

　　尚屬合理。觀之112 年9 月、10月薪資單所載（見本院卷第

　　263 頁至第265 頁），被告於該年9 月將請假與週一半日區

　　分不同項目，該年10月則將之超休與請假合併5 日，是就9

　　月應以原告病假日數為斷，但10月則應與其餘假別合併判斷

　　。依原告與謝珍鳳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出勤紀錄（見本院

　　卷第84頁至第85頁、第243 頁），其於9 月23日、30日各請

　　假1 日，以半薪為計算本僅得扣款1,200 元（計算式：36,0

　　00÷ 30× 2 × 0.5 ＝1,200 ），基於民事訴訟法採處分權主

　　義，原告既主張得扣款1,267 元，故以此為基準，被告尚應

　　給付2,006 元（計算式：3,273 －1,267 ＝2,006 ）；但10

　　月除16日病假1 日外，參酌對話紀錄擷圖、出勤紀錄（見本

　　院卷第88頁至第89頁、第245 頁、第410 頁），其除16日外

　　之週一僅上半日，並有含16日在內共11日未提供勞務之紀錄

　　，依大月出勤23日即相當於休息8 日計算，其多請3 日且另

　　有2 日、9 日、23日與30日週一半日相當於5 日，然因16日

　　有病假申請而得請求半日薪資，故被告得扣除4.5 日即5,22

　　6 元（計算式：36,000÷ 31× 4.5 ≒5,226 ，元以下均四捨

　　五入），卻扣款7,825 元，自應給付原告2,599 元（計算式

　　：7,825 －5,226 ＝2,599 ）。是原告此項目共得請求被告

　　給付4,605 元。

　⒌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4,053 元，尚屬有憑：原告

　　於當年9 月病假1 日、曠職5 日，10月病假1 日、事假1 日

　　、曠職4 日，11月曠職16日乙情，有出缺勤紀錄存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205 頁至第209 頁）。上既有病假之明確記載，

　　且自111 年5 月起算尚未滿30日，被告抗辯未提出診斷證明

　　而不得請求半薪云云，礙難採認，然因兩造間首段僱傭關係

　　於111 年11月22日終止乙情，誠如前述，故原定休假之22日

　　、25日同應扣除於薪資給付日數，而應以18日為準。基此，

　　採原告以底薪2 萬5,250 元之計算方式，9 月祇得扣薪5.5

　　日相當於4,629 元（計算式：25,250÷ 30× 5.5 ≒4,629 ）

　　、10月僅得扣薪5.5 日相當於4,480 元（計算式：25,250÷

　　31× 5.5 ≒4,480 ），11月得扣薪18日相當於1 萬5,150 元

　　（計算式：25,250÷ 30× 18＝15,150），則於被告各扣薪4,

　　935 元、5,660 元、1 萬7,870 元之情況下，並基於處分權

　　主義如原告請求金額較低應以其主張為準（如9 月請求304

　　元、10月請求1,029 元），11月則得請求2,720 元（計算式

　　：17,870－15,150＝2,720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4,05

　　3 元（計算式：304 ＋1,029 ＋2,720 ＝4,053 ）。

　⒍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應屬有理：被告主張被告未

　　給付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共13人次等事實，已提出

　　與郭承裕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31頁至

　　），可見原告前曾領得112 年5 月、8 月之護髮獎金，嗣兩

　　造約定日後關於「梅崎」設計師客戶無抽成、其餘照舊即每

　　名80元為護髮獎金發放要件。原告既於112 年11月6 日傳送

　　護髮獎金名單後經郭承裕確認不含「梅崎」客戶並為「Ok算

　　下個月」允諾（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38頁），自應給付之。

　　被告雖抗辯部分與要件不合，然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

　　採認。

　⒎資遣費5,980 元，堪認有理：兩造自112 年8 月1 日起轉為

　　僱傭關係，業由本院認定如上，惟被告始終未替原告投保勞

　　健保，輔以原告前與郭承裕於同年11月7 日係就投保勞就保

　　一事發生爭執，方依要求未於當月到班，更以寄送存證信函

　　之方式終止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存證信函與收件回

　　執等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0頁至第41頁、第43頁至第45頁

　　），應認原告係基於未投保勞健保為終止所憑事實，與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要件相合，尚屬有據，終止意思

　　表示於同年12月4 日下午3 時許即到達被告，則兩造間第二

　　段僱傭關係當於該日消滅且不得算入工作年資，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被告自應依原告工作年

　　資給付資遣費無誤。因兩造於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為承

　　攬關係，故僅得自112 年8 月起算工作年資，是其工作年資

　　至同年12月3 日止共4 月3 日，新制資遣基數為0.171 （計

　　算式：｛0 ＋【4 ＋3 ÷ 31】÷ 12｝÷ 2 ≒0.171 ），原告

　　此段僱傭關係未及6 個月，112 年12月共3 日薪資4,908 元

　　《此未經原告請求》、同年11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

　　3 萬5,600 元、同年10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3 萬2,

　　774 元、同年9 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3 萬5,047 元

　　及同年8 月薪資3 萬5,180 元計算後，原告月平均工資為3

　　萬4,720 元（計算式：【4,908 ＋35,600＋33,814＋35,047

　　＋35,180】÷ 124 × 30≒34,972），其當得請求被告給付資

　　遣費5,980 元（計算式：34,972× 0.171 ≒5,980 ）。又因

　　本院已認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為

　　有理由，自不就同條項第5 款是否同為終止事由予以論述，

　　附此敘明。

　⒏特休未休折算工資0 元：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6 個月以上1 年未

　　滿者應給予3 日之特別休假，雇主應發給工資；依勞動基準

　　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

　　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以勞工受僱當

　　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6 個月以上1 年未滿者

　　，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6 個月之期間，此觀勞動基準法第

　　38條第1 項第1 款至第4 款、第4 項前段、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24條第2 項第1 款自明。

　②兩造間具僱傭關係之期間為11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

　　、112 年8 月1 日至同年12月4 日乙節，業如前述。揆諸上

　　開規定，雖首段僱傭關係繼續6 個月而有3 日特別休假，惟

　　其提起本件訴訟之際已逾得6 個月之行使期間，不得請求此

　　部分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另第二段僱傭關係因尚未滿6 個月

　　，自無特別休假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由。

　⒐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 萬2,649 元：

　①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 條

　　第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各有明

　　文。但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第2 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

　　者，1 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

　　，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1 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 月至7 月調整時，其雇

　　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

　　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

　　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5條第1 、2 項同有明文。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

　　3 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工退休金

　　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 、2 項亦有明定。

　②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112 年8 月1 日至

　　同年12月4 日期間受僱於被告並適用勞退新制，揆之前揭規

　　定，被告當應為原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無訛

　　。依勞保局113 年7 月18日保退五字第11313211390 號函暨

　　原告勞退專戶最新明細（見本院卷第163 頁至第172 頁），

　　被告僅為原告提繳如附表二被告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衡

　　酌本院業認原告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依薪資單所載薪資總

　　和加計自原告報酬內扣除之勞保自付額、健保自付額及前列

　　應補給付差額後，每月薪資總額應如附表二本院認定該月工

　　資金額欄所示、各該月薪所應投保之級距如附表二本院認定

　　月提繳工資欄所示，是被告應為原告補繳勞工退休金如本院

　　認定總額欄所示共1 萬2,649 元至其勞退專戶，其餘部分則

　　屬無由。

　⒑據上，原告應得向被告請求5 萬78元（計算式：33,964＋43

　　6 ＋4,605 ＋4,053 ＋1,040 ＋5,980 ＝50,078），及提繳

　　1 萬2,649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洵堪認定。

　㈣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

　　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

　　，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0

　　3 條、第229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33 條第1 項亦有明文。復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

　　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 項亦有明文。又勞

　　動基準法第23條第1 項、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9 條規定，

　　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且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

　　工。查被告應給付予原告上開金額，已如前述，且屬有確定

　　期限之給付並已屆至，原告除資遣費以契約終止30日後即11

　　3 年1 月4 日起算、111 年9 月至11月工資差額自民事準備

　　三狀繕本送達翌日外，其餘項目均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利息，而起訴狀繕本、民事準備三狀各於113 年7 月

　　19日、114 年3 月28日送達被告乙情，有本院送達證書、受

　　理訴訟文書寄存登記簿影本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甲第15頁

　　至第17頁），並經原告自述在卷，且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

　　院卷第449 頁至第450 頁），揆諸前揭規定，被告就如附表

　　一項目欄所載各項目應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

　　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 萬113 元，併主張各

　　項目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五、從而，原告依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 項、第31條第1 項

　　，及民法第487 條等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

　　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

　　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勞退專戶，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第2 項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金額。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惟其聲明實係請法

　　院職權宣告假執行，故聲請本意應仍僅是促使法院為職權之

　　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一（第一項聲明）（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本院認定 利息起算日 １ 工資差額 112年11月差額 36,364 0 33,964 113 年7 月20日   112年10月勞保補助差額 436 0 436    112年9、10月差額 9,197 0 4,605    111年9月至11月差額 5,731 770 4,053 114 年3 月29日 ２ 112年10月護髮獎金  1,040 0 1,040 113 年7 月20日 ３ 資遣費  29,777 0 5,980 113 年1 月4 日 ４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12,670 0 0 無 　　　　　　　　　總額   95,215 770 50,078  





附表二（第二項聲明）（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所屬年月 被告已提繳金額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備註 １ 111 年5 月 0 30,000 30,300 1,290 1,290 30,000 30,300 1,290 1,290 （自111 年5 月10日起提撥） ２ 111 年6 月 1,061 30,000 30,300 1,818 757 30,029 30,300 1,818 757  ３ 111 年7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30,209 30,300 1,818 303  ４ 111 年8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9,987 30,300 1,818 303  ５ 111 年9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以111 年5 月至同年7 月共3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６ 111 年10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７ 111 年11月 1,111 30,000 30,300 1,818 707 10,207 30,300 1,818 222 因首段僱傭關係於當月22日終止，故僅依比例提繳。 ８ 111 年12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此段期間應定性為承攬契約，故無提繳必要。    ９ 112 年1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０ 112 年2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１ 112 年3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２ 112 年4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３ 112 年5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４ 112 年6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５ 112 年7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６ 112 年8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180 38,200 2,292 2,292 因成立第二段僱傭關係，且原約定月薪（含勞健保補貼）38,000元，又尚未達變更月提繳工資計算時點，故月提繳工資以38,200元認定。 １７ 112 年9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047 38,200 2,292 2,292  １８ 112 年10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3,814 38,200 2,292 2,292  １９ 112 年11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600 38,200 2,292 2,292  　　　　　　　總額      31,470    12,649  





附表三（訴訟費用）（幣別：新臺幣）

編號 　聲明 　　　項目 　　原告勝訴部分  　 被告勝訴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金額 　 總計 　金額 　 總計 　原告 　被告 １ 第一項 工資差額 43,058    62,727    8,670    63,958       50.5%       49.5%    ２  112 年10月護髮獎金 1,040  0    ３  資遣費 5,980  23,797    ４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0  12,670    ７ 第二項 勞工退休金 12,649  18,821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64號
原      告  陳怡伶  


訴訟代理人  林景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米恩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琬琳  
訴訟代理人  郭承裕  
            謝珍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
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被告應提繳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工保
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
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
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8 萬9,484 元，及其中2 萬9,777 元自民國113 年
　　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3 萬1,47
　　0 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㈢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 頁）。嗣就聲明第1 項變更為：被告
　　應給付原告9 萬5,215 元，及其中2 萬9,777 元自113 年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
　　中5,731 元自民事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27 頁），係依被告嗣提
　　出之出勤紀錄、薪資表後主張有溢扣薪資情形而請求被告給
　　付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薪資差額，核屬訴之追加且得依現
　　有證據資料審認，乃請求之社會事實同一，主要爭點、證據
　　資料均具共通性，被告亦未爭執而為本案言詞辯論（見本院
　　卷第395 頁），揆之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設計師助理，負責
　　準備備品、協助染燙髮、按摩、接電話、打掃、日籍顧客與
　　設計師間翻譯，及設計師、主管交辦事項等工作內容，月薪
　　為本薪3 萬元（契約終止前升為3 萬8,000 元）及護髮獎金
　　每次80元，工作時間則採排班月休8 日、每工作日上午10時
　　至晚上8 時（下稱系爭契約）。惟被告於111 年10月、11月
　　間稱要將其退保勞健保，改給予2,000 元作為未投保之補償
　　，並於同年11月22日將其退保，原告認有不妥而於112 年11
　　月間要求主管即被告總經理郭承裕為其復保，卻獲於同年12
　　月才可加保、上班而不得於同年11月到班之回覆，更未依約
　　給付護髮獎金，於其請病假或生理假時更直接扣減1 日全薪
　　復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其遂以112 年12月1 日以存證信
　　函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事由向被告終
　　止系爭契約，並於同年月4 日送達，然經原告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請求上述項目，兩造卻未能達成共識。
　㈡原告均係向被告領取月薪，於112 年8 月間每月應有3 萬8,
　　000 元（含底薪3 萬6,000 元及勞保補助2,000 元），且系
　　爭契約存續期間均於每月20日登記排休時間，上班日更應在
　　LINE工作群組傳送「到」等文字，如有請假、調班等事宜也
　　須告知店長，顯見其始終位於被告指揮監督下給付勞務，契
　　約定性要無自僱傭契約變更為承攬契約之情。承此，其應得
　　向被告請求給付共9 萬5,215 元，及提繳3 萬1,470 元至其
　　勞退專戶。細項各如下：
　⒈其應得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
　　民法第487 條等規定，請求下列工資差額：
　①112 年11月工資差額3 萬6,364 元：被告僅因其要求投保勞
　　健保，即命其不得於112 年11月到班且扣除該月工資僅給付
　　1 日薪資1,636 元，不僅違反系爭契約也與工資全額給付原
　　則有違。是被告片面決定減少原告工作與薪資，實係拒絕受
　　領其勞務而受領遲延，其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工資
　　差額3 萬6,364 元。
　②112 年10月勞保補助工資差額436 元：原告自被告處領取勞
　　保補助項目2,000 元乃按月領取項目，且該項目乃被告未依
　　法替原告投保勞健保方逐月發放，應屬經常性給與，又屬與
　　勞務提出有密切關係之工作條件，核屬其提供勞務之對價，
　　應具工資性質，被告本不得擅自扣減，本月勞保補助項目卻
　　祇有1,564 元，當應給付差額436 元。
　③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9,197 元：原告於任職期間倘身
　　體不適，均會傳送訊息予店長申請病假或生理假且應經店長
　　同意，在1 年內未請逾30日部分應得請領半薪。其於112 年
　　9 月23日、同年月30日與同年10月16日申請病假各1 日，則
　　同年9 月、10月各應扣款1,267 元、634 元，卻遭扣薪3,27
　　3 元、7,825 元，被告應溢扣9,197 元而應給付上開金額。
　④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5,731 元：比對被告提出原
　　告出勤紀錄、薪資表，以原告斯時底薪2 萬5,250 元計算日
　　薪842 元，被告計算其請假、未到班扣項金額溢扣共5,731
　　元（如111 年9 月病假1 日、未到班5 日溢扣304 元；同年
　　10月病假1 日、事假1 日且未到班4 日而溢扣1,029 元；同
　　年11月未到班16日溢扣4,398 元），當應給付予原告。
　⒉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系爭契約約定倘原告進行顧
　　客護髮1 次即可取得80元，其也會自行紀錄每次護髮日期、
　　顧客再交予郭承裕確認後於次月領取，至少已領得112 年9
　　月、10月護髮獎金。詎其112 年11月6 日傳送共13人次紀錄
　　、經郭承裕承諾後卻迄未給付，是被告應依系爭契約之法律
　　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給付上述金額。
　⒊資遣費2 萬9,777 元：被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未替原告投
　　保勞健保，甚於其提出投保要求後即單方拒絕其提供勞務，
　　致其工資減少，更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其依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事由於112 年12月1 日寄發
　　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於同年月4 日收受後，系爭
　　契約即告終止。系爭契約終止時其工作年資為1 年6 月25日
　　，以平均工資3 萬8,000 元計算，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請求上述金額資遣費，並因資遣費
　　應於終止後30日發給，故得請求自113 年1 月4 日起算之利
　　息。
　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 萬2,670 元：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到
　　職，至112 年5 月9 日應共有10日特別休假，然被告全未給
　　予該等假別之申請，系爭契約現既已終止，其應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以平均工資3 萬8,000 元計算後，
　　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3 萬1,470 元：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為111
　　年5 月10日至112 年12月4 日，然被告自111 年6 月方替其
　　提繳勞工退休金，更於同年11月起即未提繳。基於被告於11
　　1 年11月22日將其退保時即稱會調整薪資並給予補助2,000
　　元，其最遲於111 年12月薪資應更為3 萬8,000 元，故以此
　　金額核對月提繳工資後，被告尚有不足額或未提繳勞工退休
　　金共3 萬1,470 元，是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
　　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至其勞退專戶。
　㈢被告於111 年10月、11月間係單方告知將退保其勞健保，未
　　說明考量原因，其也未曾與被告重新議約或調整契約關係，
　　況其始終給予相同勞務內容與方式，排休與請假方式均同，
　　倘兩造間已變更為承攬契約，則無改約定以2,000 元作為勞
　　健保補償之必要；其固曾因新冠肺炎後遺症及店內適應不佳
　　而較常請假，然未曾收受被告終止通知，難認系爭契約曾於
　　111 年11月22日終止且轉為承攬契約之情，被告應就此負舉
　　證責任。爰依上開各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 萬5,215 元，及其中2 萬9,
　　777 元自113 年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其中5,731 元自民事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 萬
　　1,47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⒊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原自111 年5 月10日起成立僱傭契約，然因原告任職期
　　間曠職日數甚繁，於111 年11月間甚高達16日無正當理由曠
　　職，也未具體說明請假事由或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被告遂
　　於同年11月22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並
　　於翌（23）日逕行公告。因前開僱傭契約終止後，原告仍表
　　明欲提供勞務之意願，兩造遂約定自同年12月起改成立承攬
　　契約，專以原告實際出勤日數給付報酬，如大月23日、小月
　　22日（2 月20日或21日）即可獲3 萬6,000 元及勞健保補貼
　　2,000 元，倘未達約定天數則不予補貼，另給予主動開發客
　　戶進行護髮之護髮獎金；又提供勞務時段全屬原告自身安排
　　，祇因其任設計師助理而須與設計師配合工作事務，故除被
　　告店長即訴訟代理人謝珍鳳於原告未依排班日提供勞務時會
　　協助設計師代為關心外，伊要無何強制或指揮監督之行為。
　　被告依原告於承攬契約存續期間提供之勞務狀況是否趨於穩
　　定、正常，決定是否依其要求重新約定成僱傭契約以協助其
　　投保勞就保與職保，然後續始終未再變更為僱傭契約。
　㈡基上，原告請求下列項目與金額並無理由，原因如後：
　⒈工資差額：
　①112 年11月工資差額：兩造自111 年12月起改成立承攬契約
　　，提供勞務時段全取決於原告自身安排。原告於112 年11月
　　僅提供1 日勞務，以每月工作日22日計算，被告祇須給付1
　　日承攬報酬即1,636 元，原告自112 年11月7 日至同年月30
　　日期間全未提供任何勞務，自不得請求其餘差額。
　②112 年10月工資差額：兩造間時為承攬契約，伊無為原告投
　　保勞保之必要，且勞健保補貼限於原告出勤達當月約定天數
　　方予給付，全屬福利而無解釋為經常性給與之空間，要無給
　　付必要。
　③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兩造自111 年12月起轉為承攬
　　契約，原告僅因先前僱傭契約期間之習慣，仍持續主動向店
　　長告知請假事宜，要非被告對原告為指揮監督及出勤之管控
　　；至被告前提供之薪資單實係不查而錯誤沿用先前僱傭契約
　　時期表單所致，被告也多會記錄承攬報酬明細予原告。
　④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原告於111 年9 月24日至
　　同年10月6 日共曠職10日均未提出假單或事後補請，被告本
　　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然當時係給予原
　　告機會而未立即終止。111 年9 月薪資已無從計算是否正確
　　；同年10月已無法確定扣除5,660 元之細項，基於原告未提
　　供醫生證明而無半薪無從支薪應得扣除4,890 元，伊願返還
　　770 元；同年11月係因被告於同年月22日終止，實際薪資僅
　　得請求5,773 元，伊尚多付1,227 元，要無再給付之必要。
　⒉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該獎金乃被告給予原告之福
　　利，約定由原告自行開發者方得請領，其列載客戶早已預約
　　該項目，在原告未提出自行開發憑據之情況下，難認符合給
　　付要件，自無給付之理。
　⒊資遣費、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與勞工退休金：兩造間僱傭契約
　　已於111 年11月22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
　　，更重新締結承攬契約，原告自無請求給付資遣費，更遑論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勞工退休金之給付與提繳等請求。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雖併為駁回假執行之聲請，
　　但原告應係請求職權宣告假執行，故應屬贅載）；⒉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起與被告締結系爭契約擔任設
　　計師助理，被告曾於111 年6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任投保
　　單位以投保薪資2 萬5,250 元為原告投保勞健保、提繳如附
　　表二被告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勞退專戶，此段期間
　　系爭契約確為僱傭契約；另被告總經理、112 年2 月以後原
　　告所在分店店長各為郭承裕、謝珍鳳；嗣原告於112 年12月
　　1 日以存證信函寄予被告於同年月4 日送達且主張依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 項各款終止系爭契約，兩造並於113 年1 月
　　4 日二度調解不成立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且有經濟部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明細）、112 年12月1 日台北莒光郵局存證號碼734 號郵局
　　存證信函暨送達回執、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GOOGLE地圖列印、原告勞退專戶明細，原告勞就保與職保
　　歷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保歷史投保明細、被告113 年
　　8 月13日函，及原告與謝珍鳳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附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30頁、第43頁至第53頁、第95頁至
　　第96頁、第111 頁至第154 頁、第165 頁至第172 頁、第30
　　5 頁至第316 頁、第185 頁、第75頁至第94頁、第335 頁至
　　第362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
　㈡依現有卷證資料，兩造應曾自111 年11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
　　後，自同年12月起變更為承攬關係，但復自112 年8 月1 日
　　起變更為僱傭關係且約定月薪3 萬6,000 元及每月勞健保補
　　貼2,000 元：
　⒈原告自述曾於111 年10月、11月間經被告告知將退保勞健保
　　，復不否認於同年12月21日曾與伊面談、討論工資調整事宜
　　，亦自承倘要請假會口頭向主管或店長請假乙情在卷（見本
　　院卷第10頁、第371 頁至第372 頁、第395 頁），同經被告
　　訴訟代理人於本院中陳稱：伊於111 年12月或112 年1 月起
　　擔任原告所在中山店店長，先前不知原告任員工時之請假方
　　式，但擔任中山店店長後郭承裕告知身為助理之原告有出勤
　　才會支薪，其任店長也會口頭告知員工如病假需有醫生證明
　　，事假則應先請假，不得未請假卻未到班等語在案（見本院
　　卷第394 頁至第396 頁、第451 頁），並有勞健保歷史投保
　　明細呈現原告於112 年11月22日經被告退保之事實無誤（見
　　本院卷第305 頁至第316 頁）。職是，現有兩造間LINE對話
　　紀錄擷圖固僅係自112 年2 月以降之態樣，被告所提工作規
　　章影本、員工請假單或主管群組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
　　卷第425 頁至第445 頁），或經原告否認曾見聞（見本院卷
　　第450 頁），或祇能證明為114 年間請假模式，抑或祇得證
　　明被告各店長知悉惟難認及於員工而無法作為有利被告之證
　　明，然自兩造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前開陳述內容，可知均
　　同意擔任被告員工者，如有請假需求至少應事前向主管或店
　　長告知為其前提，自不待言。
　⒉勾稽原告111 年5 月至112 年12月出缺勤紀錄、薪資單（見
　　本院卷第197 頁至第267 頁），原告固稱無證據核對111 年
　　5 月至112 年2 月以前出缺勤紀錄是否正確，惟不否認該等
　　薪資單之形式上真正，另112 年2 月25日以後出缺勤紀錄，
　　除爭執同年5 月16日有誤外也不否認其餘內容（見本院卷第
　　328 頁）。衡之薪資單均係郭承裕傳送電子檔予含原告在內
　　等店內人員一節，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可資佐證（見本院卷
　　第33頁、第36頁至第37頁、第41頁、第57頁），應認該等薪
　　資單同經執行被告業務之總經理閱覽過方予發送而具一定真
　　實性，復比對112 年2 月25日以前出勤紀錄表與薪資單，班
　　別記載「病」、「曠」、「事」假別者與薪資單扣款情形大
　　致相當，堪謂被告所提出缺勤紀錄表應有一定可信性無誤。
　　被告固一度抗辯112 年8 月以後係會計計算核對錯誤、誤用
　　原僱傭契約版本云云，然薪資單全經郭承裕瀏覽後發送，業
　　如前述，郭承裕更曾囑咐「＠ALL 請確認各自薪資條，有錯
　　誤請馬上告知，今天要發薪資了」等文字在卷，是伊此部分
　　所辯，要難憑採，堪謂有一定判斷基礎無訛。其次：
　①自歷來薪資單呈現之薪資結構以觀（見本院卷第211 頁至第
　　223 頁、第249 頁至第267 頁），於僱傭關係期間即111 年
　　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薪資表具有「底薪」、「勞保自
　　付額」、「健保自付額」、「請假」（嗣改為「請假/ 曠職
　　/ 病假」）、「遲到」（嗣改為「全勤」）、「加班額外給
　　付」等名目，雖一度於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期間薪資表
　　名目僅有「報酬」、「額外津貼」、「自領物料」與「上班
　　天數」，112 年8 月至同年11月薪資單又改為「基本底薪」
　　、「護髮獎金」、「勞保補助」、「請假」與「遲到」等名
　　目，並以月薪3 萬6,000 元除以該月總日數扣款（且112 年
　　8 月至9 月縱原告請假仍均有勞保補貼2,000 元），核與11
　　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期間薪資單相當，足見原告有
　　3 段不同薪資計算方式期間，至為灼然。
　②衡以原告111 年12月至112 年12月出缺勤紀錄（見本院卷第
　　225 頁至第247 頁），足悉其自111 年12月21日起方再度提
　　供勞務，惟其於112 年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各
　　僅出勤7 日、0 日、6 日（如加計其所陳同年5 月16日出勤
　　僅7 日）、1 日、0 日，直至112 年8 月起始正常出缺勤至
　　同年11月上旬至明。復且：
　⑴紬繹原告與謝珍鳳間112 年2 月至同年12月間LINE對話紀錄
　　擷圖（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94頁、第333 頁至第362 頁），
　　以當年8 月為分界線，原告倘於當年2 月至同年7 月31日期
　　間請假，其等全無任何假別或剩餘日數之申請或討論，原告
　　祇須告知欲休假，謝珍鳳毫無准否、要求提供診斷證明或收
　　據之表示，僅覆：「好」，至多僅稱希望於上班前上午9 時
　　20分前告知，及因「小野」設計師週三無班故原告毋庸於週
　　三上班之內容，甚或有原告同年6 月11日、20日全未告知請
　　假，尚經謝珍鳳詢問：「兩週過去了，身體還好嗎，還有一
　　直咳嗽嗎」、「身體不舒服嗎」始為回應，待原告同年月20
　　日傳送：「我在想我可能最晚只能做到這個月底吧」等文字
　　，更須謝珍鳳於同年7 月7 日下午5 時51分許傳送：「嗨嗨
　　，先幫你退出群組了哦，身體要好好照顧」等文字，原告方
　　旋於同時52分許回稱：「咦？我還沒正式提離職啊，因為我
　　還不確定是不是藥水的關係導致的身體問題」、「這陣子沒
　　去上班是因為兩三天就要去看一次醫生，上班的話時間不好
　　安排」等文字，謝珍鳳則以：「了解」等文字回覆（見本院
　　卷第356 頁、第359 頁至第361 頁），堪謂原告有連續逾1
　　個月以上全未提供勞務，又乏自行事前請假之事實，核與其
　　自述擔任被告員工之請假方式大相逕庭；但於同年月25日原
　　告傳送：「今天上班辛苦了～我8/1 可以去上班囉」等內容
　　並經排假確定，此後謝珍鳳即要求應於上午9 時50分前到，
　　於原告請數次病假後亦要求提供看診收據，顯與112 年8 月
　　前之對應方式迥然有別。
　⑵另觀原告與郭承裕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1頁至
　　第41頁），原告於112 年2 月25日曾與郭承裕有8 秒通話後
　　至同年8 月30日以前即毫無聯繫，但自112 年9 月起，尚須
　　與郭承裕討論除原約定休假日期（每週二、三）外再為週一
　　晚上休假而改領半日薪資之細節，甚於協商排除一週至少強
　　制於週三休假乙節，亦遭郭承裕以：「不行，等我覺得妳的
　　表現好的時候我會通知你」、「請表現好，練習，自然就可
　　以，你目前沒有條件」等文字回絕，復就原告請求被告任投
　　保單位為其投保勞健保一事表示：「12月1 號開始」、「（
　　原告：沒保不符合勞基法。有上班就是要保）你12月再來上
　　班吧，這樣才符合勞健保」、「（原告：而且勞保補助當初
　　就是講2000照公司的算法也是不合理）倘若你想留在這，就
　　得照我的規則。現在基本薪資是27470 元，我給你的薪資條
　　件是高於這個基礎……看你是要繼續糾結在這個2000元還是
　　要遵守上班規律按時出缺勤領你的38000 ，你自己決定我都
　　可以。你如果要納入勞健保，必須等12/7or12/8，等我回去
　　幫你重新製作薪資表，在這之前就是只能以2000元去補貼公
　　會」等回應，薪資單上益見原告112 年8 月、9 月更曾因遲
　　到而遭各扣50元之紀錄，堪認原告於112 年8 月前毫無須聯
　　繫主管即郭承裕之必要，但自該月以後相關薪資、排休則有
　　時刻聯繫之必要性，昭然甚明。
　③據上開證據勾稽之客觀事實，足謂自112 年8 月以後，兩造
　　間應對、薪資計算方式與項目確有別於同年8 月前之情形，
　　被告業將原告納於監督、管理及組織內，應已成立僱傭關係
　　，要無疑問。反之，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31日期間，原
　　告提供勞務時間不定、毋庸請假也得任意曠職，被告毫無懲
　　戒處分情事，原告復不否認曾於111 年10月、11月間經被告
　　告知退保勞健保並於同年12月21日曾與被告面談、討論工資
　　調整事宜，同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勞健保歷史投保明細存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9 頁至第301 頁、第305 頁至第316
　　頁），比對前揭歷來薪資單明細，其既主張111 年5 月10日
　　成立系爭契約之際月薪3 萬元且未經被告爭執，但自111 年
　　9 月起即頻繁請假、曠職或病假而屢遭扣薪，甚於同年11月
　　間係「未到班16日」之紀錄，衡諸常情，諒無可能於商議工
　　資後竟能提升月薪至3 萬6,000 元甚增添護髮獎金之理，佐
　　以被告111 年11月23日終止勞動契約公告（見本院卷第269
　　頁），堪謂伊抗辯兩造前於111 年11月22日業已終止僱傭關
　　係，自同年12月起改為承攬契約乙情，要非子虛，原告主張
　　僅係商議工資計算方式云云，應屬避重就輕，難認可採。職
　　是，兩造應曾於111 年11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後，自同年12
　　月起變更為承攬關係，但又自112 年8 月1 日起改為承攬關
　　係且約定月薪3 萬6,000 元、每月勞健保補貼2,000 元，洵
　　堪認定。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與金額共5 萬113 元，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1 萬2,649 元至其勞退專戶：
　⒈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之定義，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
　　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即明。又所謂「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
　　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
　　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
　　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698 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要旨參
　　照）。又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
　　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
　　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
　　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
　　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
　　均工資之計算（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971 號、103 年
　　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要旨參照）。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
　　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
　　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有明
　　定。自112 年8 月起勞健保補貼2,000 元部分，依其等薪資
　　單可見不因工作日數有別，誠如前述，乃被告每月固定給付
　　，具制度上經常性，又兩造斯時同意由伊補貼勞保、健保為
　　對價而予僱用，應屬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而屬工資，先予敘
　　明。
　⒉112 年11月工資差額3 萬3,964 元，應屬有理：兩造自112
　　年8 月起已改為僱傭關係，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然郭承裕於
　　112 年11月7 日上午9 時53分許即因原告要求以被告為投保
　　單位投保勞健保而表示：「你12月再來上班吧，這樣才符合
　　勞健保」等語（見本院卷第40頁），足見被告對原告勞務受
　　領遲延，則依民法第487 條規定，原告自112 年11月7 日以
　　後該月毋庸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自明；然就112 年11月1
　　日至7 日期間，原告共以身體不適請假3 日，應屬病假且在
　　未被要求提供診斷證明之情況下應認已允許，衡酌自同年8
　　月1 日以來病假尚未滿30日而得請求半薪，另同年11月6 日
　　週一原告係請事假半日而僅得請求半薪，故共被扣除4 日半
　　薪2,400 元（計算式：36,000÷ 30× 0.5 × 4 ＝2,400 ），
　　再扣減被告已給付1,636 元後，原告含勞健保補貼僅得請求
　　3 萬3,964 元（計算式：36,000－2,400 －1,636 ＋2,000
　　＝33,964）。
　⒊112 年10月勞保補助工資差額436 元，核屬有據：兩造自11
　　2 年8 月起改為僱傭關係，承如前述，比對郭承裕112 年9
　　月9 日、同年10月6 日傳送予原告之薪資單（見本院卷第33
　　頁、第36頁），雖同年8 月、9 月原告也曾請假而遭扣薪3,
　　130 元、3,273 元，然均持續給付2,000 元勞保補助，足認
　　原告主張約定勞健保補貼為每月固定2,000 元核屬有理，被
　　告於當月勞保補助僅給予1,564 元，原告當得請求差額436
　　元。
　⒋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4,605 元，堪認有理：兩造自11
　　2 年8 月起改為僱傭關係，誠如前述，原告於同年9 月、10
　　月間申請病假應未逾30日，其主張該等病假應予半薪乙情，
　　尚屬合理。觀之112 年9 月、10月薪資單所載（見本院卷第
　　263 頁至第265 頁），被告於該年9 月將請假與週一半日區
　　分不同項目，該年10月則將之超休與請假合併5 日，是就9
　　月應以原告病假日數為斷，但10月則應與其餘假別合併判斷
　　。依原告與謝珍鳳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出勤紀錄（見本院
　　卷第84頁至第85頁、第243 頁），其於9 月23日、30日各請
　　假1 日，以半薪為計算本僅得扣款1,200 元（計算式：36,0
　　00÷ 30× 2 × 0.5 ＝1,200 ），基於民事訴訟法採處分權主
　　義，原告既主張得扣款1,267 元，故以此為基準，被告尚應
　　給付2,006 元（計算式：3,273 －1,267 ＝2,006 ）；但10
　　月除16日病假1 日外，參酌對話紀錄擷圖、出勤紀錄（見本
　　院卷第88頁至第89頁、第245 頁、第410 頁），其除16日外
　　之週一僅上半日，並有含16日在內共11日未提供勞務之紀錄
　　，依大月出勤23日即相當於休息8 日計算，其多請3 日且另
　　有2 日、9 日、23日與30日週一半日相當於5 日，然因16日
　　有病假申請而得請求半日薪資，故被告得扣除4.5 日即5,22
　　6 元（計算式：36,000÷ 31× 4.5 ≒5,226 ，元以下均四捨
　　五入），卻扣款7,825 元，自應給付原告2,599 元（計算式
　　：7,825 －5,226 ＝2,599 ）。是原告此項目共得請求被告
　　給付4,605 元。
　⒌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4,053 元，尚屬有憑：原告
　　於當年9 月病假1 日、曠職5 日，10月病假1 日、事假1 日
　　、曠職4 日，11月曠職16日乙情，有出缺勤紀錄存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205 頁至第209 頁）。上既有病假之明確記載，
　　且自111 年5 月起算尚未滿30日，被告抗辯未提出診斷證明
　　而不得請求半薪云云，礙難採認，然因兩造間首段僱傭關係
　　於111 年11月22日終止乙情，誠如前述，故原定休假之22日
　　、25日同應扣除於薪資給付日數，而應以18日為準。基此，
　　採原告以底薪2 萬5,250 元之計算方式，9 月祇得扣薪5.5
　　日相當於4,629 元（計算式：25,250÷ 30× 5.5 ≒4,629 ）
　　、10月僅得扣薪5.5 日相當於4,480 元（計算式：25,250÷
　　31× 5.5 ≒4,480 ），11月得扣薪18日相當於1 萬5,150 元
　　（計算式：25,250÷ 30× 18＝15,150），則於被告各扣薪4,
　　935 元、5,660 元、1 萬7,870 元之情況下，並基於處分權
　　主義如原告請求金額較低應以其主張為準（如9 月請求304
　　元、10月請求1,029 元），11月則得請求2,720 元（計算式
　　：17,870－15,150＝2,720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4,05
　　3 元（計算式：304 ＋1,029 ＋2,720 ＝4,053 ）。
　⒍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應屬有理：被告主張被告未
　　給付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共13人次等事實，已提出
　　與郭承裕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31頁至
　　），可見原告前曾領得112 年5 月、8 月之護髮獎金，嗣兩
　　造約定日後關於「梅崎」設計師客戶無抽成、其餘照舊即每
　　名80元為護髮獎金發放要件。原告既於112 年11月6 日傳送
　　護髮獎金名單後經郭承裕確認不含「梅崎」客戶並為「Ok算
　　下個月」允諾（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38頁），自應給付之。
　　被告雖抗辯部分與要件不合，然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
　　採認。
　⒎資遣費5,980 元，堪認有理：兩造自112 年8 月1 日起轉為
　　僱傭關係，業由本院認定如上，惟被告始終未替原告投保勞
　　健保，輔以原告前與郭承裕於同年11月7 日係就投保勞就保
　　一事發生爭執，方依要求未於當月到班，更以寄送存證信函
　　之方式終止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存證信函與收件回
　　執等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0頁至第41頁、第43頁至第45頁
　　），應認原告係基於未投保勞健保為終止所憑事實，與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要件相合，尚屬有據，終止意思
　　表示於同年12月4 日下午3 時許即到達被告，則兩造間第二
　　段僱傭關係當於該日消滅且不得算入工作年資，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被告自應依原告工作年
　　資給付資遣費無誤。因兩造於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為承
　　攬關係，故僅得自112 年8 月起算工作年資，是其工作年資
　　至同年12月3 日止共4 月3 日，新制資遣基數為0.171 （計
　　算式：｛0 ＋【4 ＋3 ÷ 31】÷ 12｝÷ 2 ≒0.171 ），原告
　　此段僱傭關係未及6 個月，112 年12月共3 日薪資4,908 元
　　《此未經原告請求》、同年11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
　　3 萬5,600 元、同年10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3 萬2,
　　774 元、同年9 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3 萬5,047 元
　　及同年8 月薪資3 萬5,180 元計算後，原告月平均工資為3
　　萬4,720 元（計算式：【4,908 ＋35,600＋33,814＋35,047
　　＋35,180】÷ 124 × 30≒34,972），其當得請求被告給付資
　　遣費5,980 元（計算式：34,972× 0.171 ≒5,980 ）。又因
　　本院已認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為
　　有理由，自不就同條項第5 款是否同為終止事由予以論述，
　　附此敘明。
　⒏特休未休折算工資0 元：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6 個月以上1 年未
　　滿者應給予3 日之特別休假，雇主應發給工資；依勞動基準
　　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
　　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以勞工受僱當
　　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6 個月以上1 年未滿者
　　，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6 個月之期間，此觀勞動基準法第
　　38條第1 項第1 款至第4 款、第4 項前段、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24條第2 項第1 款自明。
　②兩造間具僱傭關係之期間為11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
　　、112 年8 月1 日至同年12月4 日乙節，業如前述。揆諸上
　　開規定，雖首段僱傭關係繼續6 個月而有3 日特別休假，惟
　　其提起本件訴訟之際已逾得6 個月之行使期間，不得請求此
　　部分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另第二段僱傭關係因尚未滿6 個月
　　，自無特別休假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由。
　⒐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 萬2,649 元：
　①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 條
　　第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各有明
　　文。但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第2 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
　　者，1 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
　　，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1 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 月至7 月調整時，其雇
　　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
　　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
　　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5條第1 、2 項同有明文。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
　　3 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工退休金
　　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 、2 項亦有明定。
　②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112 年8 月1 日至
　　同年12月4 日期間受僱於被告並適用勞退新制，揆之前揭規
　　定，被告當應為原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無訛
　　。依勞保局113 年7 月18日保退五字第11313211390 號函暨
　　原告勞退專戶最新明細（見本院卷第163 頁至第172 頁），
　　被告僅為原告提繳如附表二被告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衡
　　酌本院業認原告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依薪資單所載薪資總
　　和加計自原告報酬內扣除之勞保自付額、健保自付額及前列
　　應補給付差額後，每月薪資總額應如附表二本院認定該月工
　　資金額欄所示、各該月薪所應投保之級距如附表二本院認定
　　月提繳工資欄所示，是被告應為原告補繳勞工退休金如本院
　　認定總額欄所示共1 萬2,649 元至其勞退專戶，其餘部分則
　　屬無由。
　⒑據上，原告應得向被告請求5 萬78元（計算式：33,964＋43
　　6 ＋4,605 ＋4,053 ＋1,040 ＋5,980 ＝50,078），及提繳
　　1 萬2,649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洵堪認定。
　㈣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
　　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
　　，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0
　　3 條、第229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33 條第1 項亦有明文。復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
　　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 項亦有明文。又勞
　　動基準法第23條第1 項、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9 條規定，
　　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且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
　　工。查被告應給付予原告上開金額，已如前述，且屬有確定
　　期限之給付並已屆至，原告除資遣費以契約終止30日後即11
　　3 年1 月4 日起算、111 年9 月至11月工資差額自民事準備
　　三狀繕本送達翌日外，其餘項目均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利息，而起訴狀繕本、民事準備三狀各於113 年7 月
　　19日、114 年3 月28日送達被告乙情，有本院送達證書、受
　　理訴訟文書寄存登記簿影本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甲第15頁
　　至第17頁），並經原告自述在卷，且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
　　院卷第449 頁至第450 頁），揆諸前揭規定，被告就如附表
　　一項目欄所載各項目應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
　　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 萬113 元，併主張各
　　項目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五、從而，原告依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 項、第31條第1 項
　　，及民法第487 條等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
　　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
　　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第2 項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金額。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惟其聲明實係請法
　　院職權宣告假執行，故聲請本意應仍僅是促使法院為職權之
　　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一（第一項聲明）（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本院認定

		利息起算日



		１

		工資差額

		112年11月差額

		36,364

		0

		33,964

		113 年7 月20日



		


		


		112年10月勞保補助差額

		436

		0

		436

		




		


		


		112年9、10月差額

		9,197

		0

		4,605

		




		


		


		111年9月至11月差額

		5,731

		770

		4,053

		114 年3 月29日



		２

		112年10月護髮獎金

		


		1,040

		0

		1,040

		113 年7 月20日



		３

		資遣費

		


		29,777

		0

		5,980

		113 年1 月4 日



		４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12,670

		0

		0

		無



		　　　　　　　　　總額

		


		


		95,215

		770

		50,078

		












附表二（第二項聲明）（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所屬年月

		被告已提繳金額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備註



		１

		111 年5 月

		0

		30,000

		30,300

		1,290

		1,290

		30,000

		30,300

		1,290

		1,290

		（自111 年5 月10日起提撥）



		２

		111 年6 月

		1,061

		30,000

		30,300

		1,818

		757

		30,029

		30,300

		1,818

		757

		




		３

		111 年7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30,209

		30,300

		1,818

		303

		




		４

		111 年8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9,987

		30,300

		1,818

		303

		




		５

		111 年9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以111 年5 月至同年7 月共3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６

		111 年10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７

		111 年11月

		1,111

		30,000

		30,300

		1,818

		707

		10,207

		30,300

		1,818

		222

		因首段僱傭關係於當月22日終止，故僅依比例提繳。



		８

		111 年12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此段期間應定性為承攬契約，故無提繳必要。









		９

		112 年1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０

		112 年2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１

		112 年3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２

		112 年4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３

		112 年5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４

		112 年6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５

		112 年7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６

		112 年8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180

		38,200

		2,292

		2,292

		因成立第二段僱傭關係，且原約定月薪（含勞健保補貼）38,000元，又尚未達變更月提繳工資計算時點，故月提繳工資以38,200元認定。



		１７

		112 年9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047

		38,200

		2,292

		2,292

		




		１８

		112 年10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3,814

		38,200

		2,292

		2,292

		




		１９

		112 年11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600

		38,200

		2,292

		2,292

		




		　　　　　　　總額

		


		


		


		


		


		31,470

		


		


		


		12,649

		












附表三（訴訟費用）（幣別：新臺幣）
		編號

		　聲明

		　　　項目

		　　原告勝訴部分

		


		　 被告勝訴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金額

		　 總計

		　金額

		　 總計

		　原告

		　被告



		１

		第一項

		工資差額

		43,058

		





62,727







		8,6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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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3年度勞簡字第64號

原      告  陳怡伶  



訴訟代理人  林景瑩律師（法扶律師）

被      告  米恩設計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陳琬琳  

訴訟代理人  郭承裕  

            謝珍鳳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工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5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

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

利息。

被告應提繳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設於勞工保

險局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

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兩造依附表三訴訟費用負擔比例欄所示比例負擔。

本判決第一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

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二項得假執行。但如被告以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

示金額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按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請求之

　　基礎事實同一者，不在此限，此觀民事訴訟法第255 條第1

　　項第2 款自明。本件原告原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

　　（下同）8 萬9,484 元，及其中2 萬9,777 元自民國113 年

　　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3 萬1,47

　　0 元至原告設於勞工保險局（下稱勞保局）之勞工退休金個

　　人專戶（下稱原告勞退專戶）；㈢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

　　假執行（見本院卷第9 頁）。嗣就聲明第1 項變更為：被告

　　應給付原告9 萬5,215 元，及其中2 萬9,777 元自113 年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其

　　中5,731 元自民事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第327 頁），係依被告嗣提

　　出之出勤紀錄、薪資表後主張有溢扣薪資情形而請求被告給

　　付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薪資差額，核屬訴之追加且得依現

　　有證據資料審認，乃請求之社會事實同一，主要爭點、證據

　　資料均具共通性，被告亦未爭執而為本案言詞辯論（見本院

　　卷第395 頁），揆之首開規定，自應准許。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

　㈠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起受僱於被告擔任設計師助理，負責

　　準備備品、協助染燙髮、按摩、接電話、打掃、日籍顧客與

　　設計師間翻譯，及設計師、主管交辦事項等工作內容，月薪

　　為本薪3 萬元（契約終止前升為3 萬8,000 元）及護髮獎金

　　每次80元，工作時間則採排班月休8 日、每工作日上午10時

　　至晚上8 時（下稱系爭契約）。惟被告於111 年10月、11月

　　間稱要將其退保勞健保，改給予2,000 元作為未投保之補償

　　，並於同年11月22日將其退保，原告認有不妥而於112 年11

　　月間要求主管即被告總經理郭承裕為其復保，卻獲於同年12

　　月才可加保、上班而不得於同年11月到班之回覆，更未依約

　　給付護髮獎金，於其請病假或生理假時更直接扣減1 日全薪

　　復未足額提繳勞工退休金，其遂以112 年12月1 日以存證信

　　函依勞動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事由向被告終

　　止系爭契約，並於同年月4 日送達，然經原告申請勞資爭議

　　調解請求上述項目，兩造卻未能達成共識。

　㈡原告均係向被告領取月薪，於112 年8 月間每月應有3 萬8,

　　000 元（含底薪3 萬6,000 元及勞保補助2,000 元），且系

　　爭契約存續期間均於每月20日登記排休時間，上班日更應在

　　LINE工作群組傳送「到」等文字，如有請假、調班等事宜也

　　須告知店長，顯見其始終位於被告指揮監督下給付勞務，契

　　約定性要無自僱傭契約變更為承攬契約之情。承此，其應得

　　向被告請求給付共9 萬5,215 元，及提繳3 萬1,470 元至其

　　勞退專戶。細項各如下：

　⒈其應得依系爭契約之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

　　民法第487 條等規定，請求下列工資差額：

　①112 年11月工資差額3 萬6,364 元：被告僅因其要求投保勞

　　健保，即命其不得於112 年11月到班且扣除該月工資僅給付

　　1 日薪資1,636 元，不僅違反系爭契約也與工資全額給付原

　　則有違。是被告片面決定減少原告工作與薪資，實係拒絕受

　　領其勞務而受領遲延，其自得請求被告給付112 年11月工資

　　差額3 萬6,364 元。

　②112 年10月勞保補助工資差額436 元：原告自被告處領取勞

　　保補助項目2,000 元乃按月領取項目，且該項目乃被告未依

　　法替原告投保勞健保方逐月發放，應屬經常性給與，又屬與

　　勞務提出有密切關係之工作條件，核屬其提供勞務之對價，

　　應具工資性質，被告本不得擅自扣減，本月勞保補助項目卻

　　祇有1,564 元，當應給付差額436 元。

　③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9,197 元：原告於任職期間倘身

　　體不適，均會傳送訊息予店長申請病假或生理假且應經店長

　　同意，在1 年內未請逾30日部分應得請領半薪。其於112 年

　　9 月23日、同年月30日與同年10月16日申請病假各1 日，則

　　同年9 月、10月各應扣款1,267 元、634 元，卻遭扣薪3,27

　　3 元、7,825 元，被告應溢扣9,197 元而應給付上開金額。

　④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5,731 元：比對被告提出原

　　告出勤紀錄、薪資表，以原告斯時底薪2 萬5,250 元計算日

　　薪842 元，被告計算其請假、未到班扣項金額溢扣共5,731

　　元（如111 年9 月病假1 日、未到班5 日溢扣304 元；同年

　　10月病假1 日、事假1 日且未到班4 日而溢扣1,029 元；同

　　年11月未到班16日溢扣4,398 元），當應給付予原告。

　⒉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系爭契約約定倘原告進行顧

　　客護髮1 次即可取得80元，其也會自行紀錄每次護髮日期、

　　顧客再交予郭承裕確認後於次月領取，至少已領得112 年9

　　月、10月護髮獎金。詎其112 年11月6 日傳送共13人次紀錄

　　、經郭承裕承諾後卻迄未給付，是被告應依系爭契約之法律

　　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規定給付上述金額。

　⒊資遣費2 萬9,777 元：被告於系爭契約存續期間未替原告投

　　保勞健保，甚於其提出投保要求後即單方拒絕其提供勞務，

　　致其工資減少，更未依法提繳勞工退休金，是其依勞動基準

　　法第14條第1 項第5 款、第6 款事由於112 年12月1 日寄發

　　存證信函終止系爭契約，被告並於同年月4 日收受後，系爭

　　契約即告終止。系爭契約終止時其工作年資為1 年6 月25日

　　，以平均工資3 萬8,000 元計算，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

　　12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請求上述金額資遣費，並因資遣費

　　應於終止後30日發給，故得請求自113 年1 月4 日起算之利

　　息。

　⒋特休未休折算工資1 萬2,670 元：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到

　　職，至112 年5 月9 日應共有10日特別休假，然被告全未給

　　予該等假別之申請，系爭契約現既已終止，其應得依勞動基

　　準法第38條第4 項規定，以平均工資3 萬8,000 元計算後，

　　請求被告給付前開金額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⒌補提繳勞工退休金3 萬1,470 元：系爭契約存續期間為111

　　年5 月10日至112 年12月4 日，然被告自111 年6 月方替其

　　提繳勞工退休金，更於同年11月起即未提繳。基於被告於11

　　1 年11月22日將其退保時即稱會調整薪資並給予補助2,000

　　元，其最遲於111 年12月薪資應更為3 萬8,000 元，故以此

　　金額核對月提繳工資後，被告尚有不足額或未提繳勞工退休

　　金共3 萬1,470 元，是其得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31條第1 項

　　規定，請求被告補提繳至其勞退專戶。

　㈢被告於111 年10月、11月間係單方告知將退保其勞健保，未

　　說明考量原因，其也未曾與被告重新議約或調整契約關係，

　　況其始終給予相同勞務內容與方式，排休與請假方式均同，

　　倘兩造間已變更為承攬契約，則無改約定以2,000 元作為勞

　　健保補償之必要；其固曾因新冠肺炎後遺症及店內適應不佳

　　而較常請假，然未曾收受被告終止通知，難認系爭契約曾於

　　111 年11月22日終止且轉為承攬契約之情，被告應就此負舉

　　證責任。爰依上開各項目之請求權基礎，提起本件訴訟等語

　　。並聲明：⒈被告應給付原告9 萬5,215 元，及其中2 萬9,

　　777 元自113 年1 月4 日起、其中5 萬9,707 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翌日起、其中5,731 元自民事準備三狀繕本送達翌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告應提繳3 萬

　　1,470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⒊願供擔保，請依職權宣告假執

　　行。

二、被告則以：

　㈠兩造原自111 年5 月10日起成立僱傭契約，然因原告任職期

　　間曠職日數甚繁，於111 年11月間甚高達16日無正當理由曠

　　職，也未具體說明請假事由或依規定辦理請假手續，被告遂

　　於同年11月22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並

　　於翌（23）日逕行公告。因前開僱傭契約終止後，原告仍表

　　明欲提供勞務之意願，兩造遂約定自同年12月起改成立承攬

　　契約，專以原告實際出勤日數給付報酬，如大月23日、小月

　　22日（2 月20日或21日）即可獲3 萬6,000 元及勞健保補貼

　　2,000 元，倘未達約定天數則不予補貼，另給予主動開發客

　　戶進行護髮之護髮獎金；又提供勞務時段全屬原告自身安排

　　，祇因其任設計師助理而須與設計師配合工作事務，故除被

　　告店長即訴訟代理人謝珍鳳於原告未依排班日提供勞務時會

　　協助設計師代為關心外，伊要無何強制或指揮監督之行為。

　　被告依原告於承攬契約存續期間提供之勞務狀況是否趨於穩

　　定、正常，決定是否依其要求重新約定成僱傭契約以協助其

　　投保勞就保與職保，然後續始終未再變更為僱傭契約。

　㈡基上，原告請求下列項目與金額並無理由，原因如後：

　⒈工資差額：

　①112 年11月工資差額：兩造自111 年12月起改成立承攬契約

　　，提供勞務時段全取決於原告自身安排。原告於112 年11月

　　僅提供1 日勞務，以每月工作日22日計算，被告祇須給付1

　　日承攬報酬即1,636 元，原告自112 年11月7 日至同年月30

　　日期間全未提供任何勞務，自不得請求其餘差額。

　②112 年10月工資差額：兩造間時為承攬契約，伊無為原告投

　　保勞保之必要，且勞健保補貼限於原告出勤達當月約定天數

　　方予給付，全屬福利而無解釋為經常性給與之空間，要無給

　　付必要。

　③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兩造自111 年12月起轉為承攬

　　契約，原告僅因先前僱傭契約期間之習慣，仍持續主動向店

　　長告知請假事宜，要非被告對原告為指揮監督及出勤之管控

　　；至被告前提供之薪資單實係不查而錯誤沿用先前僱傭契約

　　時期表單所致，被告也多會記錄承攬報酬明細予原告。

　④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原告於111 年9 月24日至

　　同年10月6 日共曠職10日均未提出假單或事後補請，被告本

　　得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然當時係給予原

　　告機會而未立即終止。111 年9 月薪資已無從計算是否正確

　　；同年10月已無法確定扣除5,660 元之細項，基於原告未提

　　供醫生證明而無半薪無從支薪應得扣除4,890 元，伊願返還

　　770 元；同年11月係因被告於同年月22日終止，實際薪資僅

　　得請求5,773 元，伊尚多付1,227 元，要無再給付之必要。

　⒉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該獎金乃被告給予原告之福

　　利，約定由原告自行開發者方得請領，其列載客戶早已預約

　　該項目，在原告未提出自行開發憑據之情況下，難認符合給

　　付要件，自無給付之理。

　⒊資遣費、特休未休折算工資與勞工退休金：兩造間僱傭契約

　　已於111 年11月22日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

　　，更重新締結承攬契約，原告自無請求給付資遣費，更遑論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勞工退休金之給付與提繳等請求。

　㈢並聲明：⒈原告之訴駁回（被告雖併為駁回假執行之聲請，

　　但原告應係請求職權宣告假執行，故應屬贅載）；⒉如受不

　　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首查，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起與被告締結系爭契約擔任設

　　計師助理，被告曾於111 年6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任投保

　　單位以投保薪資2 萬5,250 元為原告投保勞健保、提繳如附

　　表二被告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勞退專戶，此段期間

　　系爭契約確為僱傭契約；另被告總經理、112 年2 月以後原

　　告所在分店店長各為郭承裕、謝珍鳳；嗣原告於112 年12月

　　1 日以存證信函寄予被告於同年月4 日送達且主張依勞動基

　　準法第14條第1 項各款終止系爭契約，兩造並於113 年1 月

　　4 日二度調解不成立等事實，為被告所不爭，且有經濟部商

　　工登記公示資料查詢結果、勞保職保被保險人投保資料表（

　　明細）、112 年12月1 日台北莒光郵局存證號碼734 號郵局

　　存證信函暨送達回執、臺北市政府勞動局勞資爭議調解紀錄

　　、GOOGLE地圖列印、原告勞退專戶明細，原告勞就保與職保

　　歷史投保明細、給付明細、健保歷史投保明細、被告113 年

　　8 月13日函，及原告與謝珍鳳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附卷可

　　稽（見本院卷第25頁至第30頁、第43頁至第53頁、第95頁至

　　第96頁、第111 頁至第154 頁、第165 頁至第172 頁、第30

　　5 頁至第316 頁、第185 頁、第75頁至第94頁、第335 頁至

　　第362 頁），是此部分事實，首堪認定。

四、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 條前段定有明文，是主張權利存在之人就

　　權利發生事實負舉證責任，主張權利不存在之人就權利障礙

　　事實、權利消滅事實與權利排除事實負有舉證責任。若上述

　　應負舉證責任之一方先未能舉證證實自己主張、抗辯事實為

　　真實，則他方就渠抗辯、主張事實縱不能舉證或所舉證據尚

　　有疵累，仍無從認定負舉證責任之一方所言可採。

　㈡依現有卷證資料，兩造應曾自111 年11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

　　後，自同年12月起變更為承攬關係，但復自112 年8 月1 日

　　起變更為僱傭關係且約定月薪3 萬6,000 元及每月勞健保補

　　貼2,000 元：

　⒈原告自述曾於111 年10月、11月間經被告告知將退保勞健保

　　，復不否認於同年12月21日曾與伊面談、討論工資調整事宜

　　，亦自承倘要請假會口頭向主管或店長請假乙情在卷（見本

　　院卷第10頁、第371 頁至第372 頁、第395 頁），同經被告

　　訴訟代理人於本院中陳稱：伊於111 年12月或112 年1 月起

　　擔任原告所在中山店店長，先前不知原告任員工時之請假方

　　式，但擔任中山店店長後郭承裕告知身為助理之原告有出勤

　　才會支薪，其任店長也會口頭告知員工如病假需有醫生證明

　　，事假則應先請假，不得未請假卻未到班等語在案（見本院

　　卷第394 頁至第396 頁、第451 頁），並有勞健保歷史投保

　　明細呈現原告於112 年11月22日經被告退保之事實無誤（見

　　本院卷第305 頁至第316 頁）。職是，現有兩造間LINE對話

　　紀錄擷圖固僅係自112 年2 月以降之態樣，被告所提工作規

　　章影本、員工請假單或主管群組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

　　卷第425 頁至第445 頁），或經原告否認曾見聞（見本院卷

　　第450 頁），或祇能證明為114 年間請假模式，抑或祇得證

　　明被告各店長知悉惟難認及於員工而無法作為有利被告之證

　　明，然自兩造於本院言詞辯論期日中前開陳述內容，可知均

　　同意擔任被告員工者，如有請假需求至少應事前向主管或店

　　長告知為其前提，自不待言。

　⒉勾稽原告111 年5 月至112 年12月出缺勤紀錄、薪資單（見

　　本院卷第197 頁至第267 頁），原告固稱無證據核對111 年

　　5 月至112 年2 月以前出缺勤紀錄是否正確，惟不否認該等

　　薪資單之形式上真正，另112 年2 月25日以後出缺勤紀錄，

　　除爭執同年5 月16日有誤外也不否認其餘內容（見本院卷第

　　328 頁）。衡之薪資單均係郭承裕傳送電子檔予含原告在內

　　等店內人員一節，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可資佐證（見本院卷

　　第33頁、第36頁至第37頁、第41頁、第57頁），應認該等薪

　　資單同經執行被告業務之總經理閱覽過方予發送而具一定真

　　實性，復比對112 年2 月25日以前出勤紀錄表與薪資單，班

　　別記載「病」、「曠」、「事」假別者與薪資單扣款情形大

　　致相當，堪謂被告所提出缺勤紀錄表應有一定可信性無誤。

　　被告固一度抗辯112 年8 月以後係會計計算核對錯誤、誤用

　　原僱傭契約版本云云，然薪資單全經郭承裕瀏覽後發送，業

　　如前述，郭承裕更曾囑咐「＠ALL 請確認各自薪資條，有錯

　　誤請馬上告知，今天要發薪資了」等文字在卷，是伊此部分

　　所辯，要難憑採，堪謂有一定判斷基礎無訛。其次：

　①自歷來薪資單呈現之薪資結構以觀（見本院卷第211 頁至第

　　223 頁、第249 頁至第267 頁），於僱傭關係期間即111 年

　　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薪資表具有「底薪」、「勞保自

　　付額」、「健保自付額」、「請假」（嗣改為「請假/ 曠職

　　/ 病假」）、「遲到」（嗣改為「全勤」）、「加班額外給

　　付」等名目，雖一度於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期間薪資表

　　名目僅有「報酬」、「額外津貼」、「自領物料」與「上班

　　天數」，112 年8 月至同年11月薪資單又改為「基本底薪」

　　、「護髮獎金」、「勞保補助」、「請假」與「遲到」等名

　　目，並以月薪3 萬6,000 元除以該月總日數扣款（且112 年

　　8 月至9 月縱原告請假仍均有勞保補貼2,000 元），核與11

　　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期間薪資單相當，足見原告有

　　3 段不同薪資計算方式期間，至為灼然。

　②衡以原告111 年12月至112 年12月出缺勤紀錄（見本院卷第

　　225 頁至第247 頁），足悉其自111 年12月21日起方再度提

　　供勞務，惟其於112 年3 月、4 月、5 月、6 月、7 月，各

　　僅出勤7 日、0 日、6 日（如加計其所陳同年5 月16日出勤

　　僅7 日）、1 日、0 日，直至112 年8 月起始正常出缺勤至

　　同年11月上旬至明。復且：

　⑴紬繹原告與謝珍鳳間112 年2 月至同年12月間LINE對話紀錄

　　擷圖（見本院卷第75頁至第94頁、第333 頁至第362 頁），

　　以當年8 月為分界線，原告倘於當年2 月至同年7 月31日期

　　間請假，其等全無任何假別或剩餘日數之申請或討論，原告

　　祇須告知欲休假，謝珍鳳毫無准否、要求提供診斷證明或收

　　據之表示，僅覆：「好」，至多僅稱希望於上班前上午9 時

　　20分前告知，及因「小野」設計師週三無班故原告毋庸於週

　　三上班之內容，甚或有原告同年6 月11日、20日全未告知請

　　假，尚經謝珍鳳詢問：「兩週過去了，身體還好嗎，還有一

　　直咳嗽嗎」、「身體不舒服嗎」始為回應，待原告同年月20

　　日傳送：「我在想我可能最晚只能做到這個月底吧」等文字

　　，更須謝珍鳳於同年7 月7 日下午5 時51分許傳送：「嗨嗨

　　，先幫你退出群組了哦，身體要好好照顧」等文字，原告方

　　旋於同時52分許回稱：「咦？我還沒正式提離職啊，因為我

　　還不確定是不是藥水的關係導致的身體問題」、「這陣子沒

　　去上班是因為兩三天就要去看一次醫生，上班的話時間不好

　　安排」等文字，謝珍鳳則以：「了解」等文字回覆（見本院

　　卷第356 頁、第359 頁至第361 頁），堪謂原告有連續逾1

　　個月以上全未提供勞務，又乏自行事前請假之事實，核與其

　　自述擔任被告員工之請假方式大相逕庭；但於同年月25日原

　　告傳送：「今天上班辛苦了～我8/1 可以去上班囉」等內容

　　並經排假確定，此後謝珍鳳即要求應於上午9 時50分前到，

　　於原告請數次病假後亦要求提供看診收據，顯與112 年8 月

　　前之對應方式迥然有別。

　⑵另觀原告與郭承裕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見本院卷第31頁至

　　第41頁），原告於112 年2 月25日曾與郭承裕有8 秒通話後

　　至同年8 月30日以前即毫無聯繫，但自112 年9 月起，尚須

　　與郭承裕討論除原約定休假日期（每週二、三）外再為週一

　　晚上休假而改領半日薪資之細節，甚於協商排除一週至少強

　　制於週三休假乙節，亦遭郭承裕以：「不行，等我覺得妳的

　　表現好的時候我會通知你」、「請表現好，練習，自然就可

　　以，你目前沒有條件」等文字回絕，復就原告請求被告任投

　　保單位為其投保勞健保一事表示：「12月1 號開始」、「（

　　原告：沒保不符合勞基法。有上班就是要保）你12月再來上

　　班吧，這樣才符合勞健保」、「（原告：而且勞保補助當初

　　就是講2000照公司的算法也是不合理）倘若你想留在這，就

　　得照我的規則。現在基本薪資是27470 元，我給你的薪資條

　　件是高於這個基礎……看你是要繼續糾結在這個2000元還是

　　要遵守上班規律按時出缺勤領你的38000 ，你自己決定我都

　　可以。你如果要納入勞健保，必須等12/7or12/8，等我回去

　　幫你重新製作薪資表，在這之前就是只能以2000元去補貼公

　　會」等回應，薪資單上益見原告112 年8 月、9 月更曾因遲

　　到而遭各扣50元之紀錄，堪認原告於112 年8 月前毫無須聯

　　繫主管即郭承裕之必要，但自該月以後相關薪資、排休則有

　　時刻聯繫之必要性，昭然甚明。

　③據上開證據勾稽之客觀事實，足謂自112 年8 月以後，兩造

　　間應對、薪資計算方式與項目確有別於同年8 月前之情形，

　　被告業將原告納於監督、管理及組織內，應已成立僱傭關係

　　，要無疑問。反之，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31日期間，原

　　告提供勞務時間不定、毋庸請假也得任意曠職，被告毫無懲

　　戒處分情事，原告復不否認曾於111 年10月、11月間經被告

　　告知退保勞健保並於同年12月21日曾與被告面談、討論工資

　　調整事宜，同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勞健保歷史投保明細存

　　卷可參（見本院卷第299 頁至第301 頁、第305 頁至第316

　　頁），比對前揭歷來薪資單明細，其既主張111 年5 月10日

　　成立系爭契約之際月薪3 萬元且未經被告爭執，但自111 年

　　9 月起即頻繁請假、曠職或病假而屢遭扣薪，甚於同年11月

　　間係「未到班16日」之紀錄，衡諸常情，諒無可能於商議工

　　資後竟能提升月薪至3 萬6,000 元甚增添護髮獎金之理，佐

　　以被告111 年11月23日終止勞動契約公告（見本院卷第269

　　頁），堪謂伊抗辯兩造前於111 年11月22日業已終止僱傭關

　　係，自同年12月起改為承攬契約乙情，要非子虛，原告主張

　　僅係商議工資計算方式云云，應屬避重就輕，難認可採。職

　　是，兩造應曾於111 年11月22日終止僱傭關係後，自同年12

　　月起變更為承攬關係，但又自112 年8 月1 日起改為承攬關

　　係且約定月薪3 萬6,000 元、每月勞健保補貼2,000 元，洵

　　堪認定。

　㈢原告得請求被告給付下列項目與金額共5 萬113 元，及提繳

　　勞工退休金1 萬2,649 元至其勞退專戶：

　⒈勞動基準法所稱工資之定義，係指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

　　；包括工資、薪金及按計時、計日、計月、計件以現金或實

　　物等方式給付之獎金、津貼及其他任何名義之經常性給與均

　　屬之，此觀勞動基準法第2 條第3 款即明。又所謂「因工作

　　而獲得之報酬」及「經常性之給付」，分別係指符合勞務對

　　價性，及在一般情形下經常可以領得之給付。判斷某項給付

　　是否具「勞務對價性」及「給與經常性」，應依一般社會之

　　通常觀念為之，其給付名稱為何，尚非所問（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698 號、110 年度台上字第2035號判決要旨參

　　照）。又雇主依勞動契約、工作規則或團體協約之約定，對

　　勞工提供之勞務反覆應為之給與，乃雇主在訂立勞動契約或

　　制定工作規則或簽立團體協約前已經評量之勞動成本，無論

　　其名義為何，如在制度上通常屬勞工提供勞務，並在時間上

　　可經常性取得之對價（報酬），即具工資之性質而應納入平

　　均工資之計算（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971 號、103 年

　　度台上字第1659號判決要旨參照）。再勞工與雇主間關於工

　　資之爭執，經證明勞工本於勞動關係自雇主所受領之給付，

　　推定為勞工因工作而獲得之報酬，勞動事件法第37條亦有明

　　定。自112 年8 月起勞健保補貼2,000 元部分，依其等薪資

　　單可見不因工作日數有別，誠如前述，乃被告每月固定給付

　　，具制度上經常性，又兩造斯時同意由伊補貼勞保、健保為

　　對價而予僱用，應屬原告提供勞務之對價而屬工資，先予敘

　　明。

　⒉112 年11月工資差額3 萬3,964 元，應屬有理：兩造自112

　　年8 月起已改為僱傭關係，業經本院認定如上，然郭承裕於

　　112 年11月7 日上午9 時53分許即因原告要求以被告為投保

　　單位投保勞健保而表示：「你12月再來上班吧，這樣才符合

　　勞健保」等語（見本院卷第40頁），足見被告對原告勞務受

　　領遲延，則依民法第487 條規定，原告自112 年11月7 日以

　　後該月毋庸補服勞務仍得請求報酬自明；然就112 年11月1

　　日至7 日期間，原告共以身體不適請假3 日，應屬病假且在

　　未被要求提供診斷證明之情況下應認已允許，衡酌自同年8

　　月1 日以來病假尚未滿30日而得請求半薪，另同年11月6 日

　　週一原告係請事假半日而僅得請求半薪，故共被扣除4 日半

　　薪2,400 元（計算式：36,000÷ 30× 0.5 × 4 ＝2,400 ），

　　再扣減被告已給付1,636 元後，原告含勞健保補貼僅得請求

　　3 萬3,964 元（計算式：36,000－2,400 －1,636 ＋2,000

　　＝33,964）。

　⒊112 年10月勞保補助工資差額436 元，核屬有據：兩造自11

　　2 年8 月起改為僱傭關係，承如前述，比對郭承裕112 年9

　　月9 日、同年10月6 日傳送予原告之薪資單（見本院卷第33

　　頁、第36頁），雖同年8 月、9 月原告也曾請假而遭扣薪3,

　　130 元、3,273 元，然均持續給付2,000 元勞保補助，足認

　　原告主張約定勞健保補貼為每月固定2,000 元核屬有理，被

　　告於當月勞保補助僅給予1,564 元，原告當得請求差額436

　　元。

　⒋112 年9 月、10月工資差額4,605 元，堪認有理：兩造自11

　　2 年8 月起改為僱傭關係，誠如前述，原告於同年9 月、10

　　月間申請病假應未逾30日，其主張該等病假應予半薪乙情，

　　尚屬合理。觀之112 年9 月、10月薪資單所載（見本院卷第

　　263 頁至第265 頁），被告於該年9 月將請假與週一半日區

　　分不同項目，該年10月則將之超休與請假合併5 日，是就9

　　月應以原告病假日數為斷，但10月則應與其餘假別合併判斷

　　。依原告與謝珍鳳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出勤紀錄（見本院

　　卷第84頁至第85頁、第243 頁），其於9 月23日、30日各請

　　假1 日，以半薪為計算本僅得扣款1,200 元（計算式：36,0

　　00÷ 30× 2 × 0.5 ＝1,200 ），基於民事訴訟法採處分權主

　　義，原告既主張得扣款1,267 元，故以此為基準，被告尚應

　　給付2,006 元（計算式：3,273 －1,267 ＝2,006 ）；但10

　　月除16日病假1 日外，參酌對話紀錄擷圖、出勤紀錄（見本

　　院卷第88頁至第89頁、第245 頁、第410 頁），其除16日外

　　之週一僅上半日，並有含16日在內共11日未提供勞務之紀錄

　　，依大月出勤23日即相當於休息8 日計算，其多請3 日且另

　　有2 日、9 日、23日與30日週一半日相當於5 日，然因16日

　　有病假申請而得請求半日薪資，故被告得扣除4.5 日即5,22

　　6 元（計算式：36,000÷ 31× 4.5 ≒5,226 ，元以下均四捨

　　五入），卻扣款7,825 元，自應給付原告2,599 元（計算式

　　：7,825 －5,226 ＝2,599 ）。是原告此項目共得請求被告

　　給付4,605 元。

　⒌111 年9 月至同年11月工資差額4,053 元，尚屬有憑：原告

　　於當年9 月病假1 日、曠職5 日，10月病假1 日、事假1 日

　　、曠職4 日，11月曠職16日乙情，有出缺勤紀錄存卷可查（

　　見本院卷第205 頁至第209 頁）。上既有病假之明確記載，

　　且自111 年5 月起算尚未滿30日，被告抗辯未提出診斷證明

　　而不得請求半薪云云，礙難採認，然因兩造間首段僱傭關係

　　於111 年11月22日終止乙情，誠如前述，故原定休假之22日

　　、25日同應扣除於薪資給付日數，而應以18日為準。基此，

　　採原告以底薪2 萬5,250 元之計算方式，9 月祇得扣薪5.5

　　日相當於4,629 元（計算式：25,250÷ 30× 5.5 ≒4,629 ）

　　、10月僅得扣薪5.5 日相當於4,480 元（計算式：25,250÷

　　31× 5.5 ≒4,480 ），11月得扣薪18日相當於1 萬5,150 元

　　（計算式：25,250÷ 30× 18＝15,150），則於被告各扣薪4,

　　935 元、5,660 元、1 萬7,870 元之情況下，並基於處分權

　　主義如原告請求金額較低應以其主張為準（如9 月請求304

　　元、10月請求1,029 元），11月則得請求2,720 元（計算式

　　：17,870－15,150＝2,720 ），原告自得請求被告給付4,05

　　3 元（計算式：304 ＋1,029 ＋2,720 ＝4,053 ）。

　⒍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應屬有理：被告主張被告未

　　給付112 年10月護髮獎金1,040 元共13人次等事實，已提出

　　與郭承裕間LINE對話紀錄擷圖等件為佐（見本院卷第31頁至

　　），可見原告前曾領得112 年5 月、8 月之護髮獎金，嗣兩

　　造約定日後關於「梅崎」設計師客戶無抽成、其餘照舊即每

　　名80元為護髮獎金發放要件。原告既於112 年11月6 日傳送

　　護髮獎金名單後經郭承裕確認不含「梅崎」客戶並為「Ok算

　　下個月」允諾（見本院卷第37頁至第38頁），自應給付之。

　　被告雖抗辯部分與要件不合，然未提出證據以實其說，自難

　　採認。

　⒎資遣費5,980 元，堪認有理：兩造自112 年8 月1 日起轉為

　　僱傭關係，業由本院認定如上，惟被告始終未替原告投保勞

　　健保，輔以原告前與郭承裕於同年11月7 日係就投保勞就保

　　一事發生爭執，方依要求未於當月到班，更以寄送存證信函

　　之方式終止等情，有LINE對話紀錄擷圖、存證信函與收件回

　　執等在卷可查（見本院卷第40頁至第41頁、第43頁至第45頁

　　），應認原告係基於未投保勞健保為終止所憑事實，與勞動

　　基準法第14條第1 項第6 款要件相合，尚屬有據，終止意思

　　表示於同年12月4 日下午3 時許即到達被告，則兩造間第二

　　段僱傭關係當於該日消滅且不得算入工作年資，依勞工退休

　　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被告自應依原告工作年

　　資給付資遣費無誤。因兩造於111 年12月至112 年7 月為承

　　攬關係，故僅得自112 年8 月起算工作年資，是其工作年資

　　至同年12月3 日止共4 月3 日，新制資遣基數為0.171 （計

　　算式：｛0 ＋【4 ＋3 ÷ 31】÷ 12｝÷ 2 ≒0.171 ），原告

　　此段僱傭關係未及6 個月，112 年12月共3 日薪資4,908 元

　　《此未經原告請求》、同年11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

　　3 萬5,600 元、同年10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3 萬2,

　　774 元、同年9 月薪資加總被告應給付差額為3 萬5,047 元

　　及同年8 月薪資3 萬5,180 元計算後，原告月平均工資為3

　　萬4,720 元（計算式：【4,908 ＋35,600＋33,814＋35,047

　　＋35,180】÷ 124 × 30≒34,972），其當得請求被告給付資

　　遣費5,980 元（計算式：34,972× 0.171 ≒5,980 ）。又因

　　本院已認原告主張依勞動基準法第12條第1 項第6 款終止為

　　有理由，自不就同條項第5 款是否同為終止事由予以論述，

　　附此敘明。

　⒏特休未休折算工資0 元：

　①按勞工在同一雇主或事業單位，繼續工作6 個月以上1 年未

　　滿者應給予3 日之特別休假，雇主應發給工資；依勞動基準

　　法第38條第1 項規定給予之特別休假日數，勞工得於勞雇雙

　　方協商之下列期間內，行使特別休假權利；以勞工受僱當

　　日起算，每一週年之期間。但其工作6 個月以上1 年未滿者

　　，為取得特別休假權利後6 個月之期間，此觀勞動基準法第

　　38條第1 項第1 款至第4 款、第4 項前段、勞動基準法施行

　　細則第24條第2 項第1 款自明。

　②兩造間具僱傭關係之期間為11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

　　、112 年8 月1 日至同年12月4 日乙節，業如前述。揆諸上

　　開規定，雖首段僱傭關係繼續6 個月而有3 日特別休假，惟

　　其提起本件訴訟之際已逾得6 個月之行使期間，不得請求此

　　部分特休未休折算工資；另第二段僱傭關係因尚未滿6 個月

　　，自無特別休假可言，是原告此部分請求，自屬無由。

　⒐補提繳勞工退休金1 萬2,649 元：

　①按雇主應為適用勞工退休金條例之勞工，按月提繳退休金，

　　儲存於勞保局設立之勞工退休金個人專戶；雇主應為第7 條

　　第1 項規定之勞工負擔提繳之退休金，不得低於勞工每月工

　　資6%，勞工退休金條例第6 條第1 項、第14條第1 項各有明

　　文。但於同一雇主或依第7 條第2 項、前條第3 項自願提繳

　　者，1 年內調整勞工退休金之提繳率，以2 次為限。調整時

　　，雇主應於調整當月底前，填具提繳率調整表通知勞保局，

　　並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其提繳率計算至百分率小數點

　　第1 位為限。勞工之工資如在當年2 月至7 月調整時，其雇

　　主應於當年8 月底前，將調整後之月提繳工資通知勞保局；

　　如在當年8 月至次年1 月調整時，應於次年2 月底前通知勞

　　保局，其調整均自通知之次月1 日起生效，勞工退休金條例

　　第15條第1 、2 項同有明文。又依本條例第14條第1 項至第

　　3 項規定提繳之退休金，由雇主或委任單位按勞工每月工資

　　總額，依月提繳分級表之標準，向勞保局申報。勞工每月工

　　資如不固定者，以最近3 個月工資之平均為準，勞工退休金

　　條例施行細則第15條第1 、2 項亦有明定。

　②原告自111 年5 月10日至同年11月22日、112 年8 月1 日至

　　同年12月4 日期間受僱於被告並適用勞退新制，揆之前揭規

　　定，被告當應為原告按月提繳勞工退休金至其勞退專戶無訛

　　。依勞保局113 年7 月18日保退五字第11313211390 號函暨

　　原告勞退專戶最新明細（見本院卷第163 頁至第172 頁），

　　被告僅為原告提繳如附表二被告已提繳金額欄所示金額，衡

　　酌本院業認原告於僱傭關係存續期間，依薪資單所載薪資總

　　和加計自原告報酬內扣除之勞保自付額、健保自付額及前列

　　應補給付差額後，每月薪資總額應如附表二本院認定該月工

　　資金額欄所示、各該月薪所應投保之級距如附表二本院認定

　　月提繳工資欄所示，是被告應為原告補繳勞工退休金如本院

　　認定總額欄所示共1 萬2,649 元至其勞退專戶，其餘部分則

　　屬無由。

　⒑據上，原告應得向被告請求5 萬78元（計算式：33,964＋43

　　6 ＋4,605 ＋4,053 ＋1,040 ＋5,980 ＝50,078），及提繳

　　1 萬2,649 元至原告勞退專戶，洵堪認定。

　㈣末按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

　　週年利率為5%；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

　　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

　　。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

　　，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0

　　3 條、第229 條第2 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

　　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民

　　法第233 條第1 項亦有明文。復資遣費應於終止勞動契約後

　　30日內給付，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2 項亦有明文。又勞

　　動基準法第23條第1 項、勞動基準法施行細則第9 條規定，

　　當事人有特別約定或按月預付外，每月至少定期發給二次，

　　且依勞動基準法終止勞動契約時，雇主應即結清工資給付勞

　　工。查被告應給付予原告上開金額，已如前述，且屬有確定

　　期限之給付並已屆至，原告除資遣費以契約終止30日後即11

　　3 年1 月4 日起算、111 年9 月至11月工資差額自民事準備

　　三狀繕本送達翌日外，其餘項目均主張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

　　日起算利息，而起訴狀繕本、民事準備三狀各於113 年7 月

　　19日、114 年3 月28日送達被告乙情，有本院送達證書、受

　　理訴訟文書寄存登記簿影本等在卷可參（見本院卷甲第15頁

　　至第17頁），並經原告自述在卷，且為被告所不否認（見本

　　院卷第449 頁至第450 頁），揆諸前揭規定，被告就如附表

　　一項目欄所載各項目應各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

　　起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給付5 萬113 元，併主張各

　　項目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亦屬有理。

五、從而，原告依僱傭契約之法律關係，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

　　項，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第1 項、第2 項、第31條第1 項

　　，及民法第487 條等規定，請求：㈠被告應給付原告如附表

　　一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及自如附表一利息起算日欄所

　　示之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被告應提繳

　　如附表二本院認定總額欄所示金額至原告勞退專戶，為有理由，應予准許。其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由，應予駁回。

六、本件為勞動事件，就勞工即原告勝訴部分，依勞動事件法第

　　44條第1 項、第2 項規定，就主文第1 項、第2 項依職權宣

　　告假執行，同時宣告被告得供擔保而免為假執行，並酌定相

　　當之金額。此部分原告雖陳明願供擔保，惟其聲明實係請法

　　院職權宣告假執行，故聲請本意應仍僅是促使法院為職權之

　　發動，爰不另為假執行准駁之諭知。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之攻擊防禦方法及證據資料，

　　經本院斟酌後，認均不足以影響本判決之結果，爰不一一論

　　列，併此敘明。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9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27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鈺純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6 　　月　　30　　日

　　　　　　　　　　　　　　 書記官　李心怡

附表一（第一項聲明）（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項目  原告主張 被告抗辯 本院認定 利息起算日 １ 工資差額 112年11月差額 36,364 0 33,964 113 年7 月20日   112年10月勞保補助差額 436 0 436    112年9、10月差額 9,197 0 4,605    111年9月至11月差額 5,731 770 4,053 114 年3 月29日 ２ 112年10月護髮獎金  1,040 0 1,040 113 年7 月20日 ３ 資遣費  29,777 0 5,980 113 年1 月4 日 ４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12,670 0 0 無 　　　　　　　　　總額   95,215 770 50,078  





附表二（第二項聲明）（日期：民國/幣別：新臺幣）

編號 所屬年月 被告已提繳金額 原告主張    本院認定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該月工資 月提繳工資 應提繳金額 補提繳差額 備註 １ 111 年5 月 0 30,000 30,300 1,290 1,290 30,000 30,300 1,290 1,290 （自111 年5 月10日起提撥） ２ 111 年6 月 1,061 30,000 30,300 1,818 757 30,029 30,300 1,818 757  ３ 111 年7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30,209 30,300 1,818 303  ４ 111 年8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9,987 30,300 1,818 303  ５ 111 年9 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以111 年5 月至同年7 月共3個月月平均工資計算所得） ６ 111 年10月 1,515 30,000 30,300 1,818 303 22,806 30,300 1,818 303  ７ 111 年11月 1,111 30,000 30,300 1,818 707 10,207 30,300 1,818 222 因首段僱傭關係於當月22日終止，故僅依比例提繳。 ８ 111 年12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此段期間應定性為承攬契約，故無提繳必要。    ９ 112 年1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０ 112 年2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１ 112 年3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２ 112 年4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３ 112 年5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４ 112 年6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５ 112 年7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無關） 0 0 0  １６ 112 年8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180 38,200 2,292 2,292 因成立第二段僱傭關係，且原約定月薪（含勞健保補貼）38,000元，又尚未達變更月提繳工資計算時點，故月提繳工資以38,200元認定。 １７ 112 年9 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047 38,200 2,292 2,292  １８ 112 年10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3,814 38,200 2,292 2,292  １９ 112 年11月 0 38,000 38,200 2,292 2,292 35,600 38,200 2,292 2,292  　　　　　　　總額      31,470    12,649  





附表三（訴訟費用）（幣別：新臺幣）

編號 　聲明 　　　項目 　　原告勝訴部分  　 被告勝訴部分   訴訟費用負擔比例     　金額 　 總計 　金額 　 總計 　原告 　被告 １ 第一項 工資差額 43,058    62,727    8,670    63,958       50.5%       49.5%    ２  112 年10月護髮獎金 1,040  0    ３  資遣費 5,980  23,797    ４  特休未休折算工資 0  12,670    ７ 第二項 勞工退休金 12,649  18,821    









